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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法規命令法制作業範例 

一、法規命令草案總說明格式 

○○○（法規名稱）草案總說明 
或○○○（法規名稱）修正草案總說明 

○○○○○○○○○○○○○○○○○○○○○○○○○○○○○○

○○○○○○○○○○○○○○○○○○，其要點如下： 

一、○○○○○○○○○○○○○○○。（草案第○條）或（修正條文第

○條） 

二、○○○○○○○○○○○○○○○。（草案第○條及第○條）或（修

正條文第○條及第○條） 

三、○○○○○○○○○○○○○○○。（草案第○條至第○條）或（修

正條文第○條至第○條） 

四、為○○○，爰刪除現行條文第○條。 

  

總說明撰寫說明 

依行政院訂頒之「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規定，法規制

（訂）定案之總說明，應於序言中說明必須制（訂）定之理由（必要時應

包括所用名稱之理由）；法規修正案之總說明，應於序言中彙總說明法規

制（訂）定或修正之沿革、必須修正之理由或法規名稱之變更。並逐點簡

要列明其制（訂）定或修正之要點，同時說明執行所需員額及經費之預估

。 

參照一般體例，草擬總說明宜注意：  

一、格式部分： 

（一）版面：採直式橫書方式製作，距離左邊線3公分、右邊線2.5公分

、上邊線2.5公分、下邊線2.5公分。 

（二）標題： 

1.字型為標楷體20號字。 

2.法規名稱應參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條及第3條之名稱，並按其性

質依行政院訂頒之「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2點

第6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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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規名稱或各章節之標題不使用標點符號，並儘量避免使用虛字

及連接詞。 

4.由母法授權訂定之子法（委任立法），如其名稱確定者，不宜擅

意更改，俾符合母法之規定。 

5.法規名稱有修正時，應以舊名稱為標題名稱，並視修正條文之多

寡依下列方式書寫： 

⑴全文修正：修正條文達全部條文二分之一者，書明「○○○（

法規名稱）修正草案總說明」。 

⑵部分條文修正：修正條文在4條以上，未達全部條文二分之一

者，書明「○○○（法規名稱）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⑶少數條文修正：修正條文在3條以下者，書明「○○○（法規

名稱）第○條修正草案總說明」或「○○○（法規名稱）第○

條、第○條、第○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6.法規有附表或附件而與條文同時修正時，不調整條文對照表而另

行製表處理，惟共用總說明，且應注意： 

⑴全文修正：總說明表頭無需調整。 

⑵部分條文修正或少數條文修正：屬擬修正條文之附表或附件者

，總說明表頭無須調整。不屬擬修正條文之附表或附件者，總

說明表頭視情形調整為「○○○（法規名稱）部分條文及第○

條附表（件）修正草案總說明」、「○○○（法規名稱）第○條

、第○條、第○條及第○條附表（件）修正草案總說明」。 

7.法規名稱僅有單行，請置中；如有跨行，則靠左對齊，不置中。 

（三）內文：字型為標楷體14號字，行距為固定行高23。 

二、序言部分：關於總說明之立法沿革、背景、政策目的、參考資料，固有

認為愈詳細愈佳，但為能使總說明提綱契領，易讀易懂，宜側重立法緣

由及政策目的；換言之，將政策與實際融合，以1至2段言簡意賅之文字

表達即可。  

三、要點部分： 

（一）宜就草案內容（含說明）擇要分點摘述（不須分章節），並附標題

要旨，末以括弧註明條次，寫為「（修正條文第○條）」，是求一目

瞭然，方便對照。 

（二）修正案中有刪除現行條文者，無需以括弧註明條次，逕書明「因

○○○，爰刪除現行條文第○條」。 

（三）少數條文修正案，於僅修正1條之情形，總說明無需分點說明，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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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2條、3條之情形，如修正內容單純，亦可無需分點說明。 

四、數字使用：依行政院訂頒之「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規定，法

規總說明為法制作業公文書，應使用「中文數字」。 

 

 

二、法規制（訂）定草案格式 

法規制（訂）定案，除應撰寫「草案總說明」外，並依下列表式逐條

說明其立法意旨： 

 

○○○○○○（法規名稱）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法第○條第○

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利率○○○○。 

二、○○○○○○○○○○○。 

前項第二款所稱○○○○○，○○

○○○○○○○○。 

○○○○○○○○○○○。 

 

 

 

 

第三條  ○○○○○○○： 

一、○○○○如下： 

 (一)○○○○○○○○○○。 

(二)○○○○： 

1.○○○○○○○○○。 

2.○○。 

二、○○○○○○○○○○○○。 

一、○○○○○○○○○○○○○○○。 

二、○○○○○○。 

第○○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逐條說明撰寫說明  

一、格式部分： 

（一）版面：採直式橫書方式製作，距離左邊線3公分、右邊線2.5公分

、上邊線2.5公分、下邊線2.5公分。 

（二）標題：字型為標楷體20號字，法規名稱應與總說明一致，並注意

標題末勿加具「逐條說明」等字。 

（三）內文： 

1.各欄位（條文、說明）之距離相等。 

(稱「第2條第1項第1款」) 

 

(稱「第2條第2項」） 

 

(稱「第2條第1項第2款」) 

 

(稱「第3條第1款第1目」) 

 

(稱「第3條第2款」) 

 

(稱「第3條第1款第2目」) 

 (稱「第3條第1款第2目之１」) 

 (稱「第3條第1款第2目之２」) 

 

(稱「第1條」) 

 

本表稱「逐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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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字型為標楷體12號字，行距為單行間距。 

3.各條文字於條次下空1格開始書寫，換行後距離左邊線空1格開始

書寫。 

4.各條第2項以後之項次，均距離左邊線空3格開始書寫，換行後距

離左邊線空1格開始書寫。 

5.項與項間仍保持單行間距，不另留空行。 

6.各條之「款」次於距離左邊線空1格開始書寫，「目」次於距離左

邊線空2格開始書寫。 

7.第2頁以後表頭（條文、說明欄位名稱）不重複書寫。 

二、條文部分： 

（一）首條載明立法目的或授權依據： 

1.法律案之創制，應用「制定」。通常載明立法目的，寫為「為○○

○，特制定本法」；如係依據憲法或其他法律之保留規定而來，

則寫為「本法依○○法第○條第○項制定之」，而不寫為「本法

依○○法第○條第○項規定制定之」。 

2.命令案之制作，應用「訂定」。如係授權命令，應載明授權依據，

寫為「本辦法依○○法第○條第○項規定訂定之」，而不寫為「

本辦法依○○法第○條第○項之規定訂定之」、「本辦法依○○法

第○條第○項訂定之」；如係職權命令，則載明立法目的，寫為

「為○○○，特訂定本辦法」。 

（二）對同一事項，如內容繁雜，或性質、目的、法效、主體各殊，可

分項，或逕分款，或於項下再行分款，款下則可分目，以期層次

分明，簡潔易懂。但項下不直接分目，目下則不宜再增其他分類

，以免結構過於龐雜，不利辨識及引用；如有再予細分事項之必

要，則以目之１之方式規定。 

（三）條次及條文內之數字，依行政院訂頒之「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

用原則」規定，應使用「中文數字」，例示如下： 

1.序數用「一、二、……十、百、千」不寫為「壹、貳、……拾、

佰、仟」。 

2.「零、萬」不寫為「○、万」。 

3.「第二十三條、第三十四條」不寫為「第廿三條、第卅四條」。 

4.「第六十五條」不寫為「第六五條」。  

5.「第一百條」不寫為「第一○○條」。 

6.「第一百零五條」不寫為「第一百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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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一百十二條」不寫為「第一百一十二條」。 

（四）分款、目時，本文（或稱主文、前文、序文）中宜稱「如下」、「

下列」等。 

（五）條文間引稱時宜注意： 

1.原則上避免於條次在前之條文中引述其後之條、項、款、目。 

2.條次在後者，引述在前之條、項、款、目，如前後係緊接或連續

緊接時，稱「前條（項）……」或「前（數）條（項）……」；如

未緊接時，對單條稱「第○條」，對連續2條文稱「第○條及第○

條」，對連續3條以上之條文則稱「第○條至第○條」。 

3.引述同法規其他條文時，逕稱「第○條」，不寫為「本（辦）法第

○條」；引用母法「第○條」時，始寫為「本法第○條」。 

4.引用本條其他各項規定時，不寫「本條第○項」，而逕書「第○項

」。 

5.條文不分項而僅分款者，稱○款時，逕稱「第○條第○款」，不稱

「第○條第一項第○款」；條文分數項又分款，或分項、款、目

者，則須先引項次，再依序引款次、目次。 

6.引述條次時，寫為「第○條規定」，不寫為「第○條之規定」；項

、款、目準此。 

7.其他詳參「法律統一用字表」、「法律統一用語表」及「立法慣用

語及標點符號」。 

（六）條文內標點符號，參酌立法院認可之「立法慣用語詞及標點符號

」部分規定及一般體例，宜注意下列用法： 

1.有「但書」之條文，「但」字前之標點使用句號「。」；同理，條

文中有「者，亦同。」時，該句前亦宜加句號「。」，如「……。

……者，亦同。」 

2.「及」字為連接詞時，「及」字上之標點刪除。 

3.「其」字為代名詞時，其上用分號「；」。例如：「其組織以法律

定之」，「其」字上，須用分號「；」。 

4.項下分款、目者，項、款之末字與各款、目間之標點，究應用冒

號「：」或句號「。」，似宜就該項款本文之語氣是否直接與各款

、目相連接為斷。如「應載明下列事項：」、「……依下列規定定

之：」、「下列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者，不生效力：」，即可

使用冒號；如不相連接或另有例外或其他事項之語句阻斷，如「

下列情形之一者，……。但……，不在此限。」則用句號。 

5.條文中之名詞，以款、目方式分列釋義時，名詞與定義間，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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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冒號「：」、逗號「，」或不加具標點符號而留1空格，體例

上均有之，惟以使用冒號「：」較為清楚。 

6.法條中，不宜使用破折號「–」、驚歎號「！」或問號「？」等。 

7.為使前後文字連貫，文義明確，除為表示特定語詞，非冠以引號

「」，不足以顯示其意旨外，宜儘量避免使用引號，例如：引述

其他法規名稱或簡稱之名詞等，均不宜使用引號；除為表示簡稱

者，如（以下簡稱本法），或表示同義同類、涵義地位相當者，如

縣（市）政府等外，亦宜避免使用夾註號、括號。 

8.表示金額或數額之上下限時，寫為「○○以上○○以下」，不寫

為「○○以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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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訂定案總說明、逐條說明及發布條文格式範例 

地政士證照費收費標準總說明 
地政士法第五十六條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地政士證書及開業執照

收費基準，茲配合………（主要政策目標及立法目的擇要敘述，必要時分

點敘述），爰訂定地政士證照收費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其要點如下： 

一、本標準之訂定依據。（第一條）(如條數過多，本條可省略) 

二、地政士證照費之收費時機及金額。（第二條） 

三、……………………。（第三條）（以下類推） 

...... 

九、本標準施行日期。（第○條）(如條數過多，本條可省略) 

 

 

◎此表稱為「逐條說明」 

地政士證照費收費標準 

條    文   說     明 

第○條 ○○○○○○○○○○○○○

○○○○。 

○○○○○○○○○○○○○○

○○○： 

一、○○○○○○○○○○○○○。 

二、○○○○○○： 

(一)○○○○○○○○○○○○○

○○。 

(二)○○○○○○○： 

1.○○○○○。 

2.○○○○○○○○○○○○

○○。 

○○○○○○○○○○○○○。 

或 

一、○○○○○○。 

二、○○○○○○○○○○○○○○○

○。 

（說明欄內容應摘要敘明訂定理由或要

點，不可僅照引條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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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條文格式如下： 

※參酌總說明及逐條說明格式製作：標題採「標楷體 20號字」：內文採

「標楷體 14號字」書寫；內文段落為「固定行高 23點」；版面為

上、下邊界 2.5 公分、左邊界 3公分、右邊界 2.5 公分。 

 

○○○○○○○（法規名稱） 
第○條（空二字）○○○○○○○○○○○○○○○○○○○○○○○○○○○

○○○○○。 

第○條（空二字）○○○○○○○○○○○○○○○○○○○○○○○○○○○

○○○○○○○○○○○○○○○○○○○○○○○○○○。 

（空二字）○○○○○○○○○○○○○○○○○○○○○○○○○○○

○○： 

一、○○○○○○○○○○○○○○○○○○○○○○○○○

○。 

二、○○○○○○： 

(一)○○○○○○○○○○○○○○○○○○○○○○○

○○○○。 

(二)○○○○○○○○： 

1.○○○○○○○○○○○○○。 

2.○○○○○○○○○○○○○○○○○○○○○○

○○。 

 

 
※請注意： 

總說明、逐條說明及發布條文所有文字（含日期、文號、引述條次等）

一律使用國字，並不得出現「草案」、「核定本」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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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規修正草案格式 

法規修正案，除應撰寫「修正草案總說明」外，並依下列格式製作「

條文對照表，於說明欄中逐條說明其修正理由： 

 

 

○○○○（法規名稱）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註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

○○○○○○○ 

○○○○○○○○○○○○

○○○ 

為○○○，名稱爰修正為「

○○○」。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條  ○○○○○○○○

○○○○○○○○。 

第○條  ○○○○○○○

○○○。 

為○○，爰修正○○○○○

。 

 

第○條  ○○○： 

一、○○○○○○○○。 

二、○○○○○○○○○        

○○○○○○。 

○○○○○○○○○

○○○○○○。 

第○條  ○○○： 

一、○○○○○○○○。 

二、○○○○○○○○○        

○○○○○○。 

三、○○○○○○○。 

○○○○○○○○○

○○○○○○。 

○○○○，爰刪除第一項第

三款。 

第○條  ○○○○○○○○

。 
 一、本條新增。 

二、○○○○○○○○○○

○，爰新增本條。 

 第○條  ○○○○○○○○

○。 

一、本條刪除。 

二、○○○○○○○○○○

。 
（全文修正，條次變更之格式） 

第○條 （刪除） 第○條  ○○○○○○○○

○。 

一、本條內容刪除，條次保

留。 

二、○○○○○○○○○。 

 

第○○條 ○○○○○○○

。 

第○○條 ○○○○○○○

。 

條次配合遞移，條文內容未

修正。 

註：修正案之標題應視修正條文之多寡依下列方式書寫： 

1.全文修正：修正條文達全部條文二分之一者，書明「○○○（法規名稱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2.部分條文修正：修正條文在4條以上，未達全部條文二分之一者，書明

本表稱「條文對照表」 

（於修正處加劃邊線） 

（於刪除處加劃邊線） 

（部分條文修正，條次未變

更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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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3.少數條文修正：修正條文在3條以下者，書明「○○○（法規名稱）第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或「○○○（法規名稱）第○條、第○條、

第○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條文對照表撰寫說明  

一、格式部分： 

（一）版面：採直式橫書方式製作，距離左邊線3公分、右邊線2.5公分

、上邊線2.5公分、下邊線2.5公分。 

（二）標題：字型為標楷體20號字，法規名稱應與總說明一致。 

（三）內文： 

1.各欄位（修正條文、現行條文、說明3欄）之距離相等。 

2.字型為標楷體12號字、行距為單行間距。 

3.各條文字於條次下空1格開始書寫，換行後距離左邊線空1格開始

書寫。 

4.各條第2項以後之項次，均距離左邊線空3格開始書寫，換行後距

離左邊線空1格開始書寫。 

5.項與項間仍保持單行間距，不另留空行。 

6.各條之「款」次於距離左邊線空1格開始書寫，「目」次於距離左

邊線空2格開始書寫。 

7.法規名稱未修正時，毋需加具修正名稱列。 

8.第2頁以後表頭（修正條文、現行條文、說明欄位名稱）不重複

書寫。 

二、條文部分： 

（一）條文對照表中條文增、刪、修正部分，應於修正條文欄或現行條

文欄中新增或刪除之項、款、目部分加劃邊線，以利審議與辨識

；加劃邊線原則如下： 

1.修正條文與現行條文不同部分，請於修正條文欄劃線。 

2.現行條文於修正時部分刪除者，請於現行條文欄劃線。 

3.整條新增或刪除者，請於說明欄劃線；整項、款、目新增或刪除

者，請於修正條文欄或現行條文欄中新增或刪除之項、款、目部

分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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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草案中，有新增條文（整條新增）時，新增條文下之現行條

文欄應為空白，說明欄註明「本條新增」，並加劃邊線；整條刪除

時，現行條文雖應列出，但修正條文欄，是否留空，宜視條次是

否保留而定。條次保留者，則列「第○條  （刪除）」；條次一併

刪除者，則留空，均於說明欄註明「本條刪除」，並加劃邊線。 

（三）條文內之項、款、目有增、刪時，性質上仍屬全條文之修正，修

正條文欄及現行條文欄，均應全部列出（包含未修正之項、款、

目），不宜留空或僅列修正之部分。 

（四）書寫說明欄時，宜以條列式（一、二、三……）分點敘述，先表

示條文安排之關係，如「本條新增」、「本條刪除」或「條次變更

」等，次就全條立法意旨說明，再分項、款、目依序為之。說明

立法意旨時，宜明確宣示政策及依據（包括法令、法理、國內外

立法例等依據），對文義不明或專門用語部分，應特加敘明，其愈

詳盡，愈能彰顯立法宗旨，有助於立法審查，且能避免將來解釋

上之爭議。至各條文間有關係者，得一併表明。 

（五）修正草案中，2條文以上合併、1條文分列為2條以上或條文順序

變更時，為同時表明修正前後之法規全文及各條之差異，不僅修

正條文宜依條次順序排列，現行條文亦應依條次順序排列，以求

完整。此時，如有無法對照者，除修正條文欄或現行條文欄按前

述增、刪方式留空外，並於說明欄敘明其意，如「本條由現行條

文第○條（合併）移列」或「本條條次變更，移列修正條文第○

條」等，不宜使現行條文順序或內容割裂不整。 

（六）2以上法規合併為1法規時，不宜稱修正案，宜按制（訂）定案之

體例辦理。有對照說明必要時，於說明欄中表示之，或另行製作

說明用之對照表。 

（七）分章、節之法規修正部分條文時，除章、節之次序或標題亦有修

正，否則逕以條文列表修正方式辦理即可，不須將未修正之章、

節名稱列於對照表。 

（八）修正草案中修正條次達二分之一者，則全部條文均須列出，未修

正之條文亦應於修正條文欄及現行條文欄內全文照列，說明欄註

明「本條未修正」，不宜省略，以求完整；未達二分之一者，僅列

出修正之條文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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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修正總說明、條文對照表及發布條文格式範

例 

 

機械遊樂設施管理辦法（註 1）修正總說明 
機械遊樂設施管理辦法自七十二年十二月八日發布施行後，曾於

○年○月○日及○年○月○日二次修正施行（或歷經○次修正，最近

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年○月○日）。茲配合………（主要政策目標

及立法目的擇要敘述，必要時分點敘述），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要

點（註 2）如下： 

一、因…………，爰修正名稱為「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

（名稱未修正者，免敘。） 

二、………………。（修正條文第○條） 

三、因…………，爰刪除現行條文第○條。 

四、……………………。（修正條文第○條）（以下類推） 

 

 

註 1：除全案修正外，請依法規修正情形取代填入下列文字： 

（1）部分條文 

（2）第○條、第○條、第○條 

（3）第○條、第○條及第○條附表（附件）、第○條附表（附

件） 

（4）第○條附表○（附件）、第○條附表（附件） 

註 2：於僅修正 1 條之情形，修正總說明無須分點說明；僅修正 2 條

或 3 條之情形，如修正內容單純，亦可無須分點說明。 

※請注意： 

總說明、條文對照表及發布條文所有文字（含日期、文號、引述條次

等）一律使用國字，並不得出現「草案」、「核定本」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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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稱為「條文對照表」 

 
機械遊樂設施管理辦法（註 1、2）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

查管理辦法 

機械遊樂設施管理辦法 為……，爰修正本辦法名

稱。 

（請敘明名稱修正理由。

名稱未修正時，以上二列

請刪除。）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條 ○○○○○○

○○○○○○○。 

○○○○○○○

○○○○○： 

一、○○○○○○○

○○○○。 

二、○○○○○○： 

(一)○○○○○○

○○○。 

(二)○○○○○○

○○○： 

1.○○○○。 

2.○○○○○

○○。 

（格式同修正條文） ○○○○○○○○○。 

或 

一、○○○○。 

二、○○○○○○○○。 

（說明欄內容應摘要敘

明修正理由或要點，不

可僅照引條文規定。） 

 

 

註 1：除全案修正、單純或併同條文內容修正附表（附件）外，請依

條文修正情形取代填入下列文字： 

（1）部分條文 

（2）第條、第條、第條 

註 2：單純修正附表（附件）、併同附表所對應條文或其他條文內容修

正附表（附件），附表（附件）修正對照說明之格式及標題，請

參考第 108 頁及第 109 頁所列範例格式、第 112 頁及第 113 頁

所舉例之附表修正對照說明標題繕寫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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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修正附表（附件）時，附表（附件）修正對照說明之格式範例如

下：  

一、修正附表（附件），未同時修正該附表（附件）所對應條文內容者

（如僅修正法規第 5 條附表，未同時修正該條條文內容，或修正

法規第 3 條及第 5 條附表，未同時修正第 5 條條文內容），該附

表（附件）修正對照說明格式範例如下： 

（一）範例 1 

附表型態得以三欄方式呈現者，其修正對照表格式如下： 

第○條附表○修正對照表（註 1）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第條附表 

（修正後附表內容） 

 

第條附表 

（修正前附表內容） 

 

（敘明修正理由） 

 

 

（二）範例 2 

附表型態不適合以三欄方式呈現者，請分別製作修正後附表

及修正前附表各 1 份，並將修正後附表置於修正前附表之

上，其格式如下： 

 

 

 

 

 

 

 

 

 

 

 

 

二、修正附表（附件），同時修正該附表（附件）所對應條文內容者

第○條附表○（修正後）（註 2） 

 

（修正後附表格式、內容） 

 

修正說明：○○○○○○○○○○

○○。 

或 

一、○○○○○○。 

二、○○○○○○○○○○○○○

○○。 

第○條附表○（修正前） 

 

（修正前附表格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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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修正法規第 5 條條文內容及其附表），該附表（附件）修正

對照說明格式同前點範例 1 及範例 2。 

 

註1：法規修正案僅單純修正附表（附件）者，範例1標題繕寫如下：

辦法第條附表（附件）、第條附表（附件）修正對

照表。 

註2：法規修正案僅單純修正附表（附件）者，範例2標題分別繕寫如

下：第條附表（附件）（修正前），及第條附表（附件）

（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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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條文格式如下： 

※參酌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格式製作：標題採「標楷體 20 號字」；內文採「標楷

體 14 號字」書寫；內文段落為「固定行高 23 點」；版面為上、下邊界 2.5 公

分、左邊界 3 公分、右邊界 2.5 公分。 

 
○○○○○○（法規名稱）修正條文（註） 

第○條（空二字）○○○○○○○○○○○○○○○○○○○○○○○○○

○○○○。 

第○條（空二字）○○○○○○○○○○○○○○○○○○○○○○○○○

○○○○○○○○○○○○○○○○○○○○○○○○○○

○○。 

（空二字）○○○○○○○○○○○○○○○○○○○○○○○○○

○○○○： 

一、○○○○○○○○○○○○○○○○○○○○○○○

○○○。 

二、○○○○○○： 

(一)○○○○○○○○○○○○○○○○○○○○○

○○○。 

(二)○○○○○○○○： 

1.○○○○○○○○○○○○○。 

2.○○○○○○○○○○○○○○○○○○○○

○。 

 

註： 

1.如法規名稱有修正時，請繕寫修正後之法規名稱。 

2.發布時，勿列出歷次修正沿革。 

3.除全案修正外，請依法規修正情形取代填入下列文字： 

（1）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2）第○條、第○條、第○條修正條文 

（3）第○條附表（附件）、第○條附表（附件）修正規定 

4.修正附表（附件）併同修正該附表所對應條文或其他條文內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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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法規第 5 條條文內容及該條附表，或修正法規第 3 條及第 5 條

附表），除修正條文之標題依前點第 1 款及第 2 款辦理外，附表（附

件）修正規定之標題，請參考第 112 頁及第 113 頁所舉例發布令之

附件（附表修正規定部分）標題繕寫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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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單純或併同條文內容修正附表時發布函令稿附件之

標題繕寫方式舉例如下： 

類型一：全案修正 

一、案例：修正辦法全文（包含修正第 A 條附表 1 及第 B 條附表 2） 

二、法規修正發布函令稿附件之標題繕寫方式如下： 

（一）修正總說明：辦法修正總說明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三）附表修正對照說明（以下擇一使用）： 

1.使用 3 欄式對照表：第 A 條附表一、第 B 條附表二修正對照表 

2.分別製作修正後及修正前附表對照：依第 108 頁範例 2 格式製作，

無須繕寫「第 A 條附表一修正對照說明」、「第 B 條附表二修正對

照說明」等標題 

（四）發布令之附件標題： 

1.辦法修正條文 

2.附表一 

3.附表二 

類型二：單純修正附表 

一、案例：單純修正辦法第 A 條附表 1 

二、法規修正發布函令稿附件之標題繕寫方式如下： 

（一）修正總說明：辦法第 A 條附表一修正總說明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無須製作  

（三）附表修正對照說明（以下擇一使用）： 

1.使用 3 欄式對照表：第 A 條附表一修正對照表 

2.分別製作修正後及修正前附表對照：依第 108 頁範例 2 格式製作，

無須繕寫「第 A 條附表一修正對照說明」等標題 

（四）發布令之附件標題：辦法第 A 條附表一修正規定 

類型三：少數條文修正（包含其中 1 條附表 1）及其他條文附

表 1 個 

一、案例：修正辦法第 A 條、第 C 條、第 D 條（包含修正第 A 條附

表 1）及第 B 條附表 2 

二、法規修正發布函令稿附件之標題繕寫方式如下： 

（一）修正總說明：辦法第 A 條、第 C 條、第 D 條及第 B 條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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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總說明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辦法第 A 條、第 C 條、第 D 條修正條文對

照表 

（三）附表修正對照說明（以下擇一使用）： 

1.使用 3 欄式對照表：第 A 條附表一、第 B 條附表二修正對照表 

2.分別製作修正後及修正前附表對照：依第 108 頁範例 2 格式製作，

無須繕寫「第 A 條附表一修正對照說明」、「第 B 條附表二修正對

照說明」等標題 

（四）發布令之附件標題： 

1.辦法第 A 條、第 C 條、第 D 條修正條文 

2.附表一 

3.第 B 條附件二修正規定 

類型四：部分條文修正（包含其中 1 條附表 1）及其他條文附

表 1 個 

一、案例：修正辦法部分條文（包含修正第 A 條附表 1）及第 B 條附

表 2 

二、法規修正發布函令稿附件之標題繕寫方式如下： 

（一）修正總說明：辦法部分條文及第 B 條附表二修正總說明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三）附表修正對照說明（以下擇一使用）： 

1.使用 3 欄式對照表：第 A 條附件一、第 B 條附表二修正對照表 

2.分別製作修正後及修正前附表對照：依第 108 頁範例 2 格式製作，

無須繕寫「第 A 條附表一修正對照說明」、「第 B 條附表二修正對

照說明」等標題  

（四）發布令之附件標題： 

1.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2.附表一 

3.第 B 條附件二修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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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規草案預告函令稿範例 

（一）訂定案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速別：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模擬槍許可及管理辦法」草案公告，並附「模擬槍許

可及管理辦法」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各 1 份（如附件），

請刊登行政院公報。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 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公告及附件電子檔） 

副本：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位） 

 

（部戳） 

 

請注意：本範例各稿內反黑字體部分，係提示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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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公告（稿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主  旨：預告訂定「模擬槍許可及管理辦法」。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內政部（數機關會同訂定者，各該機關名稱）。 

二、訂定依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之1第10項。 

三、「模擬槍許可及管理辦法」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

部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moi.gov.tw）。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

登公報之次日起60日（註1、2）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內政部警政署 

(二)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7號 

(三)聯絡人：姓氏職稱（例如：王專員）  

(四)電話：02-23219011#○○○○ 

(五)傳真：02-○○○○○○○ 

(六)電子郵件：○○○@npa.gov.tw 

   五、本案……（敘述縮短預告期間之理由）（註3），依內政部

主管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辦理預告作業要點第4點第2

款規定，預告期間為○日（註4）。 

 

部長 ○○○ 
 

 

註 1：依行政院公報中心 105 年 1 月 28 日發公報字第 1059700820 號書函示，

辦理有關世界貿易組織(（WTO）「技術性貿易障礙（TBT）」與「食品

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SPS）」兩協定之法規命令時，草案

預告期間不得少於 60 日。 

註 2：依行政院秘書長 105 年 9 月 5 日院臺規字第 1050175399 號函示說明

一，各機關研擬之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應至少公告周知 60 日，使各

mailto:○○○@n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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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能事先瞭解，並有充分時間表達意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依各該

規定辦理：（一）情況急迫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或法律草案經主

管機關檢視確認與貿易、投資或智慧財產權無關者，得免為公告周知。

（二）情況特殊，有定較短期間之必要者，各機關得另定較短之期間，

並應於草案內容公告時，一併公告其理由。 

註 3：主管單位（機關）預告研擬法規命令草案縮短預告期間者，填列公告

事項五，敘明縮短預告期間之理由。另依國家發展委員會 106 年 4 月

28 日「研商『落實各機關研擬之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應至少公告周

知 60 日』之推動做法」會議紀錄，不得僅以屬執行性、細節性規定、

單純規費收費事項、已廣泛收集各方意見、已邀團體及專家學者召開

會議充分討論、內容無涉民眾權益及其他類似之理由做為縮短預告

期間之理由。 

註 4：範例參考：（預告訂定社會住宅必要附屬設施項目及規模）本案規範

社會住宅必要附屬設施項目及規模，應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需

求，視基地可興建戶數、計畫容納人口數及所在地區公共服務需求，

提供附屬設施之執行原則，為推動社會住宅政策之重要事項，屬情況

特殊，有縮短預告期間之必要者，依內政部主管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

辦理預告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2 款規定，預告期間為 4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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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案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速別：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條修正草案（註

）公告，並附「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條修正

草案（註）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如附件），請刊登

行政院公報。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 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公告及附件電子檔） 
副本：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位） 
 

（部戳） 
 

 

註：「第○條修正草案」等字，請依法規修正情形取代填入下列文字： 

1.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2.第○條、第○條、第○條修正草案  

3.第○條、第○條及第○條附表（附件）、第○條附表（附件）修正草

案 

4.第○條附表（附件）、第○條附表（附件）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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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公告（稿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主  旨：預告修正「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條條文

。（註 1）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及第154條第1項。（註2）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內政部。（數機關會同修正者，各該機關名稱） 

二、修正依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6條之1第1項及

第20條第3項。 

三、「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條修正草案（註

3）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moi.gov.tw）。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

刊登公報之次日起60日（註4、5）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內政部警政署 

(二)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7號 

(三)聯絡人：姓氏職稱（例如：王專員）  

(四)電話：02-23219011#○○○○ 

(五)傳真：02-○○○○○○○ 

(六)電子郵件：○○○@npa.gov.tw 

五、本案……（敘述縮短預告期間之理由）（註6），依內政部

主管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辦理預告作業要點第4點第2

款規定，預告期間為○日。（註7） 
 
部長 ○○○ 

 
註 1：「第○條條文」等字，請依法規修正情形取代填入下列文字： 

（1）部分條文 

（2）第○條、第○條、第○條條文 

（3）第○條、第○條及第○條附表（附件）、第○條附表（附件） 

mailto:○○○@n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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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條附表（附件）、第○條附表（附件） 

註 2：職權命令之依據，請繕寫為：「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

及第 154 條第 1 項。 

註 3：「第○條修正草案」等字，請依法規修正情形取代填入下列文字： 

（1）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2）第○條、第○條、第○條修正草案 

（3）第○條、第○條及第○條附表（附件）修正草案 

（4）第○條附表（附件）修正草案 

註 4：依行政院公報中心 105 年 1 月 28 日發公報字第 1059700820 號書函示，

辦理有關世界貿易組織（WTO）「技術性貿易障礙（TBT）」與「食

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SPS）」兩協定之法規命令時，

草案預告期間不得少於 60 日。 

註 5：依行政院秘書長 105 年 9 月 5 日院臺規字第 1050175399 號函示說明

一，各機關研擬之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應至少公告周知 60 日，使各

界能事先瞭解，並有充分時間表達意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依各該

規定辦理：（一）情況急迫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或法律草案經主

管機關檢視確認與貿易、投資或智慧財產權無關者，得免為公告周知。

（二）情況特殊，有定較短期間之必要者，各機關得另定較短之期間，

並應於草案內容公告時，一併公告其理由。 

註 6：主管單位（機關）預告研擬法規命令草案縮短預告期間者，填列公告

事項五，敘明縮短預告期間之理由。另依國家發展委員會 106 年 4 月

28 日「研商『落實各機關研擬之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應至少公告周知

60 日』之推動做法」會議紀錄，不得僅以屬執行性、細節性規定、單

純規費收費事項、已廣泛收集各方意見、已邀團體及專家學者召開會

議充分討論、內容無涉民眾權益及其他類似之理由做為縮短預告期間

之理由。 

註 7：範例參考：（預告訂定社會住宅必要附屬設施項目及規模）本案規範

社會住宅必要附屬設施項目及規模，應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需求，

視基地可興建戶數、計畫容納人口數及所在地區公共服務需求，提供

附屬設施之執行原則，為推動社會住宅政策之重要事項，屬情況特殊，

有縮短預告期間之必要者，依內政部主管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辦理預

告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2 款規定，預告期間為 4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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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止案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速別：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警察機關查處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案件獎

懲辦法」廢止公告，並附「警察機關查處違反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條例案件獎懲辦法」原條文及廢止理由各 1 份（

如附件），請刊登行政院公報。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 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公告及附件電子檔） 
副本：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位） 
 

（部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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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公告（稿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主  旨：預告廢止「警察機關查處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

例案件獎懲辦法」。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及第154條第1項。（註1） 

公告事項： 

一、廢止機關：內政部（數機關會同廢止者，各該機關名稱）。 

二、廢止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1條第3款。 

三、「警察機關查處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案件

獎懲辦法」原條文及廢止理由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

部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moi.gov.tw）。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

刊登公報之次日起60日（註2、3）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內政部警政署 

(二)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7號 

(三)聯絡人：姓氏職稱（例如：王專員）  

(四)電話：02-23219011#○○○○ 

(五)傳真：02-○○○○○○○ 

(六)電子郵件：○○○@npa.gov.tw 

五、本案……(敘述縮短預告期間之理由) （註4），依內政

部主管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辦理預告作業要點第4點

第2款規定，預告期間為○日。（註5） 

 

部長 ○○○ 
 

 
註1：職權命令之依據欄，請繕寫為「參照」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及第

154條第1項。 

註2：依行政院公報中心105年1月28日發公報字第1059700820號書函示，辦理

有關世界貿易組織(WTO)「技術性貿易障礙（TBT）」與「食品安全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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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SPS）」兩協定之法規命令時，草案預告期

間不得少於60日。 

註3：依行政院秘書長105年9月5日院臺規字第1050175399號函示說明一，各

機關研擬之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應至少公告周知60日，使各界能事先

瞭解，並有充分時間表達意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依各該規定辦理

：（一）情況急迫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或法律草案經主管機關檢

視確認與貿易、投資或智慧財產權無關者，得免為公告周知。（二）

情況特殊，有定較短期間之必要者，各機關得另定較短之期間，並應

於草案內容公告時，一併公告其理由。 

註4：主管單位（機關）預告研擬法規命令草案縮短預告期間者，填列公告

事項五，敘明縮短預告期間之理由。另依國家發展委員會106年4月28

日「研商『落實各機關研擬之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應至少公告周知60

日』之推動做法」會議紀錄，不得僅以屬執行性、細節性規定、單純

規費收費事項、已廣泛收集各方意見、已邀團體及專家學者召開會議

充分討論、內容無涉民眾權益及其他類似之理由做為縮短預告期間之

理由。 

註5：範例參考：（預告訂定社會住宅必要附屬設施項目及規模）本案規範

社會住宅必要附屬設施項目及規模，應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需求

，視基地可興建戶數、計畫容納人口數及所在地區公共服務需求，提

供附屬設施之執行原則，為推動社會住宅政策之重要事項，屬情況特

殊，有縮短預告期間之必要者，依內政部主管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辦

理預告作業要點第4點第2款規定，預告期間為4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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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機關查處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案件
獎懲辦法廢止理由 

警察機關查處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案件獎懲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係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八條規定訂定，嗣因該條例於

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修正公布全文，名稱修正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行政院並定於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本辦法之訂定依據業已刪除，

致失所附麗，爰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三款規定廢止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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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規訂定案發布函令稿範例 

（一）送刊登公報書函稿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去氧核醣核酸樣本採集準則」，業經本部於 101 年 7 月 4 日

以台內警字第 1010890461 號令訂定發布，茲檢送發布令、

令稿、條文、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各 1 份，請查照。（總說明及

逐條說明應檢附 pdf 檔）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條文電子檔）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含附件）、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

位） 
 

（部戳） 
 

 

※如係訂定「編制表」者，主旨撰寫方式如下： 

主旨：「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編制表」（以下各稿參照），業經本部於94年12

月5日以台內空勤字第0940099117號令訂定發布，茲檢送發布令、

令稿及編制表各1份，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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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布令稿 

內政部  令（稿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訂定「去氧核醣核酸樣本採集準則」。 

附「去氧核醣核酸樣本採集準則」（請勿加句號） 
 

部長 ○○○ 
 

 

※如法規末條規定施行日期另定之時，請依下列情形分別撰寫： 

1.訂定發布法規，同時發布施行日期者，撰寫如下： 

訂定「去氧核醣核酸樣本採集準則」，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施行。 

附「去氧核醣核酸樣本採集準則」 

2.訂定發布法規後，始發布施行日期者，其訂定發布令稿及施行日期令稿

分別撰寫如下： 

（1）訂定發布令稿： 

訂定「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 

 附「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 

（2）施行日期令稿：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訂定發布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

報到及查閱辦法」，定自九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施行。 

※折行書寫範例如下： 

訂定「辦理不動產估價師專業訓練機關(構)學校團體及專業訓練或與其相當

之證明文件認可辦法」。 

 附「辦理不動產估價師專業訓練機關(構)學校團體及專業訓練或與其相當

之證明文件認可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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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陳報行政院備查函稿 

內政部 函（稿 3）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去氧核醣核酸樣本採集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業經本

部於 101年 7月 4日以台內警字第 1010890461號令訂定發

布，謹檢陳發布令（含附件）1 份，敬請備查。 

說明： 

一、本案業依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規定踐行預告程序。（或

：本案因……（敘述免予預告之事由），係屬顯然無法事先

公告周知之急迫情況，免依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規定

踐行預告程序。）（註） 

二、本準則預定辦理英文翻譯。（或：本準則毋庸辦理英文翻譯

。） 
 
正本：行政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 
 

部長 ○○○ 
 

 

註：應報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法規，應於報院核定函內敘明有無踐行預告

程序，發布時毋庸重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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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送立法院查照函稿 

內政部 函（稿 4）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去氧核醣核酸樣本採集準則」，業經本部於 101 年 7 月 4 日

以台內警字第 1010890461 號令訂定發布，茲檢送發布令、

條文、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各 1 份，請查照。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均含附件） 
 

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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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送有關機關轉知函稿 

內政部 函（稿 5）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 
 

主旨：「去氧核醣核酸樣本採集準則」，業經本部於 101 年 7 月 4

日以台內警字第 1010890461 號令訂定發布，如需訂定發布

條文，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 https://gazette. 

nat.gov.tw/egFront）下載，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正本：有關機關（按實際需要填列）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 
 

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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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法規修正案發布函令稿範例 

（一）修正全部條文案 

（修正條文數達總條文數二分之一者，屬之；同時修正名稱及條文者，請

參考修正名稱案例稿第 154 頁至第 158 頁。） 
 

1.送刊登公報書函稿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業經本部於 95

年 6 月 22 日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4221 號令修正發布

，茲檢送發布令、令稿、修正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各 1 份，請查照。（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應檢附 pdf 檔）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 份

。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修正條文電子檔）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含附件）、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

位） 
 

（部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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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布令稿 

內政部  令（稿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修正「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附修正「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請勿加句號） 
 

部長 ○○○ 
 

 

 

※如法規末條規定施行日期另定之時，請依下列情形分別撰寫： 

1.修正發布法規，同時發布施行日期者，撰寫如下： 

修正「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

一日施行。 

附修正「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2.修正發布法規後，始發布施行日期者，其修正發布令稿及施行日期令稿分

別撰寫如下： 

（1）修正發布令稿： 

修正「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附修正「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2）施行日期令稿：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之「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

市地重劃辦法」，定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 

※折行書寫範例如下： 

修正「辦理不動產估價師專業訓練機關(構)學校團體及專業訓練或與其相

當之證明文件認可辦法」。 

 附修正「辦理不動產估價師專業訓練機關(構)學校團體及專業訓練或與其

相當之證明文件認可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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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報行政院備查函稿 

內政部 函（稿 3）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業經本部於 95年 6月 22日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4221

號令修正發布，謹檢陳發布令（含附件）1 份，敬請備查。 

說明： 

一、本案業依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及第154條第1項規定踐

行預告程序。（或：本案因……（敘述免予預告之事由），係

屬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之急迫情況，免依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2項及第154條第1項規定踐行預告程序。）（註） 
二、本辦法預定辦理英文翻譯。（或：本辦法毋庸辦理英文翻譯

） 
 
正本：行政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 
 

部長 ○○○ 
 

 

註：應報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法規，應於報院核定函內敘明有無踐行預告程

序，發布時毋庸重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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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送立法院查照函稿 

內政部 函（稿 4）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業經本部於 95 年

6 月 22 日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4221 號令修正發布，茲

檢送發布令、修正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請查

照。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均含附件） 
 

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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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送有關機關轉知函稿 

內政部 函（稿 5）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 
 

主旨：「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業經本部於 95 年

6 月 22 日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4221 號令修正發布，如

需修正發布條文，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下載，請查照並轉

知所屬。 
 
正本：有關機關（按實際需要填列）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 
 

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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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部分條文案 

（修正條文數 4 條以上未達總條文數二分之一者，屬之；同時修正名稱

者，請參考修正名稱案例稿第 154 頁至第 158 頁。） 

 

1.送刊登公報書函稿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部分條文，業經本部於 95 年

6 月 15 日以台內社字第 0950099676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

發布令、令稿、修正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請

查照。（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應檢附 PDF 檔）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 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修正條文電子檔）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含附件）、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

位） 
 

（部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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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布令稿 

內政部  令（稿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修正「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部分條文（請勿加句號） 
 

部長 ○○○ 
 

 

※如法規末條規定施行日期另定之時，請依下列情形分別撰寫： 

1.修正發布法規，同時發布施行日期者，撰寫如下： 

修正「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部分條文，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

二十九日施行。 

 附修正「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2.修正發布法規後，始發布施行日期者，其修正發布令稿及施行日期令稿分

別撰寫如下： 

（1）修正發布令稿： 

修正「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2）施行日期令稿：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五日修正發布之「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

法」部分條文，定自九十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折行書寫範例如下： 

修正「辦理不動產估價師專業訓練機關（構）學校團體及專業訓練或與其相

當之證明文件認可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辦理不動產估價師專業訓練機關（構）學校團體及專業訓練或與

其相當之證明文件認可辦法」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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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報行政院備查函稿 

內政部 函（稿 3）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部分條文

，業經本部於 95 年 6 月 15 日以台內社字第 0950099676 號

令修正發布，謹檢陳發布令（含附件）1 份，敬請備查。 

說明： 

一、本案業依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規

定踐行預告程序。（或：本案因……（敘述免予預告之事由

），係屬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之急迫情況，免依行政程序

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規定踐行預告程序。

）（註） 

二、本辦法預定辦理英文翻譯。（或：本辦法毋庸辦理英文翻譯

） 
 
正本：行政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 
 

部長 ○○○ 
 

 

註：應報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法規，應於報院核定函內敘明有無踐行預告程

序，發布時毋庸重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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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送立法院查照函稿 

內政部 函（稿 4）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部分條文，業經本部於 95 年

6 月 15 日以台內社字第 0950099676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

發布令、修正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請查照。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均含附件） 
 

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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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送有關機關轉知函稿 

內政部 函（稿 5）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 
 

主旨：「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部分條文，業經本部於 95 年

6 月 15 日以台內社字第 0950099676 號令修正發布，如需修

正 發 布 條 文 ， 請 至 行 政 院 公 報 資 訊 網 （ 網 址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下載，請查照並轉

知所屬。 
 
正本：有關機關（按實際需要填列）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 
 

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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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含增訂、刪除）少數條文案 

（修正條文數 3 條以下者，屬之；同時修正名稱者，請參考修正名稱案例

稿第 154 頁至第 158 頁。） 
 

1.送刊登公報書函稿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 14 條、第 16 條、第 19 條條

文，業經本部於 95 年 5 月 10 日以台內民字第 0950077250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令稿、修正條文、總說明及

條文對照表各 1 份，請查照。（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應檢附 PDF

檔）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 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修正條文電子檔）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含附件）、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

位） 
 

（部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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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布令稿 

本稿中之條次、時間（如施行日期之指定），應使用中文數字。 

內政部  令（稿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修正「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 

 附修正「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

九條（請勿加句號） 

 

部長 ○○○ 
 

 

※如法規末條規定施行日期另定之時，請依下列情形分別撰寫： 

1.修正發布法規，同時發布施行日期者，撰寫如下： 

修正「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自中

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 

附修正「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 

2.修正發布法規後，始發布施行日期者，其修正發布令稿及施行日期令稿

分別撰寫如下： 

（1）修正發布令稿： 

修正「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 

附修正「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九

條 

（2）施行日期令稿：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十日修正發布之「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

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條文，定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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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報行政院備查函稿 

內政部 函（稿 3）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第 14 條、第

16 條、第 19 條條文，業經本部於 95 年 5 月 10 日以台內民

字第 0950077250 號令修正發布，謹檢陳發布令（含附件）

1 份，敬請備查。 

說明： 

一、本案業依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規

定踐行預告程序。（或：本案因……（敘述免予預告之事由

），係屬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之急迫情況，免依行政程序

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規定踐行預告程序。

）（註） 

二、本準則預定辦理英文翻譯。（或：本準則毋庸辦理英文翻譯

） 
 
正本：行政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 
 

部長 ○○○ 
 

 

註：應報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法規，應於報院核定函內敘明有無踐行預告

程序，發布時毋庸重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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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送立法院查照函稿 

內政部 函（稿 4）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 14 條、第 16 條、第 19 條條

文，業經本部於 95 年 5 月 10 日以台內民字第 0950077250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修正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

照表各 1 份，請查照。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均含附件） 
 

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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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送有關機關轉知函稿 

內政部 函（稿 5）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 
 

主旨：「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 14 條、第 16 條、第 19 條條

文，業經本部於 95 年 5 月 10 日以台內民字第 0950077250

號令修正發布，如需修正發布條文，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網址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下載，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正本：有關機關（按實際需要填列）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 
 

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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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正（含增訂、刪除）少數條文及其他條文附表（附件）

案
 

（修正條文數 3 條以下，並修正單一條文附表（附件）者（註），屬之；同

時修正名稱者，請參考修正名稱案例稿第 154 頁至第 158 頁。） 

 

1.送刊登公報書函稿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替代役役男傷殘等級檢定區分標準」第 1 條、第 5 條及第

2 條附表 1，業經本部於 95 年 1 月 5 日以台內役字第

09508300013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令稿、修正條

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請查照。（修正總說明及條文

對照表應檢附 PDF 檔）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 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修正條文電子檔）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含附件）、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

位） 
 

（部戳） 
 

註： 

1.單一條文未修正條文僅修正附表者，無論其修正附表（附件）數量，均不

計入修正條數計算。 

2.附表（附件）有編號者，應按其編號逐一列明。除令稿應使用中文數字外

，其餘均使用阿拉伯數字。  



法規修正案發布函令稿範例–修正條文及附表  51 

51 
 

2.發布令稿 

本稿中之條次、時間（如施行日期之指定），應使用中文數字。 

內政部  令（稿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修正「替代役役男傷殘等級檢定區分標準」第一條、第五條及第二

條附表一。 

附修正「替代役役男傷殘等級檢定區分標準」第一條、第五條及

第二條附表一（請勿加句號） 
 

部長 ○○○ 
 

 

※如法規末條規定施行日期另定之時，請依下列情形分別撰寫： 

1.修正發布法規，同時發布施行日期者，撰寫如下： 

修正「替代役役男傷殘等級檢定區分標準」第一條、第五條及第二條附

表一，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三月十五日施行。 

附修正「替代役役男傷殘等級檢定區分標準」第一條、第五條及第二

條附表一 

2.修正發布法規後，始發布施行日期者，其修正發布令稿及施行日期令稿

分別撰寫如下： 

（1）修正發布令稿： 

修正「替代役役男傷殘等級檢定區分標準」第一條、第五條及第二

條附表一。 

附修正「替代役役男傷殘等級檢定區分標準」第一條、第五條及

第二條附表一 

（2）施行日期令稿：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五日修正發布之「替代役役男傷殘等級檢定

區分標準」第一條、第五條及第二條附表一，定自九十五年三月十

五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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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報行政院備查函稿 

內政部 函（稿 3）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替代役役男傷殘等級檢定區分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第

1 條、第 5 條及第 2 條附表 1，業經本部於 95 年 1 月 5 日

以台內役字第 09508300013 號令修正發布，謹檢陳發布令

（含附件）1 份，敬請備查。 

說明： 

一、本案業依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規

定踐行預告程序。（或：本案因……（敘述免予預告之事由

），係屬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之急迫情況，免依行政程序

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規定踐行預告程序。

）（註） 

二、本標準預定辦理英文翻譯。（或：本標準毋庸辦理英文翻譯

） 
 
正本：行政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 
 

部長 ○○○ 
 

 

註：應報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法規，應於報院核定函內敘明有無踐行預告

程序，發布時毋庸重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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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送立法院查照函稿 

內政部 函（稿 4）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替代役役男傷殘等級檢定區分標準」第 1 條、第 5 條及第

2 條附表 1，業經本部於 95 年 1 月 5 日以台內役字第

09508300013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修正條文、總

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請查照。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均含附件） 
 

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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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送有關機關轉知函稿 

內政部 函（稿 5）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 
 

主旨：「替代役役男傷殘等級檢定區分標準」第1條、第5條及第2條

附表1，業經本部於95年1月5日以台內役字第09508300013

號令修正發布，如需修正發布條文，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網址https://gazette.nat.gov.tw/ 

egFront）下載，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正本：有關機關（按實際需要填列）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 
 

部長 ○○○ 
  

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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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單純修正附表（附件）案 

（未涉名稱、條文修正，僅修正附表或附件者，屬之；同時修正名稱者，

請參考修正名稱案例稿第 154 頁至第 158 頁。） 

1.送刊登公報書函稿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附表 2，

業經本部於 95 年 4 月 7 日以台內營字第 0950801328 號令

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令稿、修正附表、修正總說明及

附表修正對照表各 1 份，請查照。（修正總說明及附表修正對照表

應檢附 PDF 檔）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 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修正附表電子檔）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含附件）、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

位） 
 

（部戳） 
 

 

※如係修正「編制表」者，主旨撰寫方式如下： 

主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編制表」（以下各稿請參照），業經本部於106年4月

24日以台內建研字第1060850270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令

稿及編制表各1份，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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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布令稿 

本稿中之條次、時間（如施行日期之指定），應使用中文數字。 

內政部  令（稿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修正「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三條附表二。 
 附修正「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三條附表二

（請勿加句號） 
 

部長 ○○○ 
 

 

※如法規末條規定施行日期另定之時，請依下列情形分別撰寫： 

1.修正發布附表，同時發布施行日期者，撰寫如下： 

修正「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三條附表二，自中華

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三十日施行。 

 附修正「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三條附表二 

2.修正發布法規後，始發布施行日期者，其修正發布令稿及施行日期令稿分

別撰寫如下： 

（1）修正發布令稿： 

修正「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三條附表二。 

附修正「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三條附表二 

（2）施行日期令稿：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四月七日修正發布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

標使用辦法」第三條附表二，定自九十五年六月三十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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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報行政院備查函稿 

內政部 函（稿 3）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3 條附表 2，業經本部於 95 年 4 月 7 日以台內營字第

0950801328 號令修正發布，謹檢陳發布令（含附件）1 份，

敬請備查。 

說明： 

一、本案業依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規

定踐行預告程序。（或：本案因……（敘述免予預告之事

由），係屬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之急迫情況，免依行政

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規定踐行預告程

序。）（註） 

二、本辦法預定辦理英文翻譯。（或：本辦法毋庸辦理英文翻

譯） 
 
正本：行政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 
 

部長 ○○○ 
 

 

註：應報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法規，應於報院核定函內敘明有無踐行預告

程序，發布時毋庸重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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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送立法院查照函稿 

內政部 函（稿 4）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附表 2，

業經本部於 95 年 4 月 7 日以台內營字第 0950801328 號令

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修正附表、總說明及附表修正對

照表各 1 份，請查照。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均含附件） 
 

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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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送有關機關轉知函稿 

內政部 函（稿 5）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 
 

主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附表 2，

業經本部於 95 年 4 月 7 日以台內營字第 0950801328 號令

修正發布，如需修正發布附表，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

址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下載，請查照

並轉知所屬。 
 
正本：有關機關（按實際需要填列）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 
 

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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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修正名稱並修正條文案 

1.送刊登公報書函稿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修正「機械遊樂設施管理辦法」，名稱並修正為「機械遊樂

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業經本部於 93 年 11 月 5 日以

台內營字第 0930087242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令

稿、修正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請查照。（修正

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應檢附 PDF 檔）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修正條文電子檔）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含附件）、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

位） 
 

（部戳） 
 

 

註：本範例係以全文修正為例，如非全文修正，請依條文修正情形，主旨撰

寫如下（以下各稿參照）： 

主旨：修正「機械遊樂設施管理辦法」部分條文/第○條、第○條、第

○條/第○條、第○條及第○條附件1、第○條附件2，名稱並修

正為「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業經本部於93年11

月5日以台內營字第0930087242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

令稿、修正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1份，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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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布令稿 

本稿中之條次、時間（如施行日期之指定），應使用中文數字。 

內政部  令（稿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修正「機械遊樂設施管理辦法」，名稱並修正為「機械遊樂設施設

置及檢查管理辦法」。 

  附修正「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請勿加句號） 
 

部長 ○○○ 
 

 

※如法規末條規定施行日期另定之時，請依下列情形分別撰寫： 

1.修正發布法規，同時發布施行日期者，撰寫如下： 

修正「機械遊樂設施管理辦法」，名稱並修正為「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

查管理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附修正「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 

2.修正發布法規後，始發布施行日期者，其修正發布令稿及施行日期令稿分

別撰寫如下： 

（1）修正發布令稿： 

修正「機械遊樂設施管理辦法」，名稱並修正為「機械遊樂設施設

置及檢查管理辦法」。 

附修正「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 

（2）施行日期令稿：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五日修正發布之「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

檢查管理辦法」，定自九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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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報行政院備查函稿 

內政部 函（稿 3）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機械遊樂設施管理辦法」，名稱並修正為「機械遊樂

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業經本部於

93 年 11 月 5 日以台內營字第 0930087242 號令修正發布，

謹檢陳發布令（含附件）1 份，敬請備查。 

說明： 

一、本案業依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規

定踐行預告程序。（或：本案因……（敘述免予預告之事由

），係屬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之急迫情況，免依行政程序

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規定踐行預告程序。

）（註） 

二、本辦法預定辦理英文翻譯。（或：本辦法毋庸辦理英文翻譯

） 
 
正本：行政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 
 

部長 ○○○ 
 

註：應報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法規，應於報院核定函內敘明有無踐行預告

程序，發布時毋庸重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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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送立法院查照函稿 

內政部 函（稿 4）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機械遊樂設施管理辦法」，名稱並修正為「機械遊樂

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業經本部於 93 年 11 月 5 日以

台內營字第 0930087242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修

正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請查照。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均含附件） 
 

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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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送有關機關轉知函稿 

內政部 函（稿 5）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 
 

主旨：修正「機械遊樂設施管理辦法」，名稱並修正為「機械遊樂

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業經本部於93年11月5日以台

內營字第0930087242號令修正發布，如需修正發布條文，請

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https://gazette.nat.gov.tw/

egFront）下載，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正本：有關機關（按實際需要填列）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 
 

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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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發布後指定施行日期 

（一）送刊登公報書函稿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4 日修正發布之「土地徵收補償市

價查估辦法」，業經本部於 104 年 1 月 30 日以台內地字第

10413006727 號令定施行日期，茲檢送發布令及令稿各 1份，
請查照。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 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發布令稿電子檔）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含附件）、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

位） 
 

 

※本範例係以法規命令全文修正為例，其修正名稱、部分條文、少數條文或

附表（附件）等，與實質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全文修正、修正名稱、部分

條文、少數條文或附表（附件）等之送刊公報書函稿、令稿撰寫方式，請

參考法規命令修正案相關範例。 

※發布後指定施行日期者，無須繕寫陳報行政院備查及送立法院查照函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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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布令稿 

內政部 令（稿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之「土地徵收補償市

價查估辦法」，定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部長 ○○○ 

 

（三）送有關機關轉知函稿 

內政部 函（稿 3）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 
 

主旨：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4 日修正發布之「土地徵收補償市價

查估辦法」，業經本部於 104 年 1 月 30 日以台內地字第

10413006727 號令定施行日期，如需發布令，請至行政院公
報資訊網（網址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下載，請查

照並轉知所屬。 
 

正本：有關機關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 

 
（部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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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法規廢止案發布函令稿範例 

（一）送刊登公報書函稿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古蹟委託管理維護辦法」，業經本部於 95 年 4 月 18 日以

台內民字第 0950064226 號令廢止，茲檢送發布令及令稿各

1 份，請查照。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 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發布令稿電子檔）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含附件）、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

位） 
 

（部戳） 
 

 

※如係廢止「編制表」者，主旨撰寫方式如下： 

主旨：「內政部（役政司）承受隨業務移撥之省級（兵役處）公務人員暫

行編制表」（以下各稿參照），業經本部於91年4月8日以台內中人字第

0910002282號令廢止，茲檢送發布令、令稿及暫行編制表各1份，

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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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布令稿 

內政部  令（稿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廢止「古蹟委託管理維護辦法」。 
 

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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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陳報行政院備查函稿 

內政部 函（稿 3）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古蹟委託管理維護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業經本部於

95 年 4 月 18 日以台內民字第 0950064226 號令廢止，謹檢

陳發布令 1 份，敬請備查。 

說明： 

一、本案業依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規

定踐行預告程序。（或：本案因……（敘述免予預告之事由

），係屬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之急迫情況，免依行政程序

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規定踐行預告程序。

）（註） 

二、 本辦法原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第 28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嗣因 94 年 2 月 5 日修正公布之文資法並未

授權訂定本辦法，爰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1 條第 3 款規定

廢止本辦法。（請敘明本案之廢止理由或另附廢止理由書。） 
 
正本：行政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 
 

部長 ○○○ 
 

 

註：應報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法規，應於報院核定函內敘明有無踐行預告

程序，發布時毋庸重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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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送立法院查照函稿 

內政部 函（稿 4）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古蹟委託管理維護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業經本部於

95 年 4 月 18 日以台內民字第 0950064226 號令廢止，茲檢

送發布令及原條文各 1 份，請查照。 

說明：本辦法原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第 28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嗣因 94 年 2 月 5 日修正公布之文資法並未

授權訂定本辦法，爰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1 條第 3 款規定

廢止本辦法。（請敘明本案之廢止理由或另附廢止理由書。）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均含附件） 
 

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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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送有關機關轉知函稿 

內政部 函（稿 5）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 
 

主旨：「古蹟委託管理維護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業經本部於

95 年 4 月 18 日以台內民字第 0950064226 號令廢止，請查

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本辦法原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第 28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嗣因 94 年 2 月 5 日修正公布之文資法並未

授權訂定本辦法，爰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1 條第 3 款規定

廢止本辦法。（請敘明本案之廢止理由） 
 

正本：有關機關（按實際需要填列）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 
 

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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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會銜其他機關發布函令稿範例 

（一）會銜發布 7 稿之作業方式 

1.法規發布前，須製作下列 6 稿： 

（1）送會銜機關函稿。 

（2）會銜發布函令 5 稿，其中會銜發布令稿、陳報行政院備

查及送立法院查照函稿，應為一式多份（視主辦及會銜

機關數量而定）並附會辦單。 

2.法規發布後，須製作復會銜機關函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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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銜發布相關函令稿範例 

1.送會銜機關書函稿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修正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

照表各 1 份、會銜發布令、陳報行政院備查函及送立法院

查照函稿各 1 式 3 份，請惠予會判，及順移衛生福利部（最

後受會機關）續予會判、繕製及用印，並俟順返貴部（第一受會

機關）用印後連同原稿一併檢還本部續辦，請查照惠復。 

說明：（略） 
 

正本：交通部（第一受會機關） 

副本：衛生福利部（最後受會機關）、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視實際需

要填列其他副本收文單位） 
 

（部戳）  
 

 

※本範例係以修正案（全部條文）為例，修正部分條文、少數條文、附表、

訂定案及廢止案等，請參考相關範例辦理。 

 

  



會銜其他機關發布函令稿範例  75 

75 
 

2.送刊登公報書函稿 

內政部 書函（稿 2）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業經本部會銜交通部、衛生福利

部於 104 年 11 月 11 日以台內警字第 1040872808 號、交路

字第 10400319901 號、衛部醫字第 1041668124 號令修正發

布，茲檢附發布令、令稿、修正條文、總說明、條文對照表

各 1 份，請查照。（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應檢附 pdf 檔）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 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修正條文電子檔）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含附件）、交通部、衛生福利部、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法制

室、秘書室、業務單位） 

 

（部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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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布令稿 

本稿中之條次、時間（如施行日期之指定）者，應使用中文數字。 

 

內政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  令（稿 3）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附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請勿加句號） 
 

部 長 ○○○ 

部 長  ○○○ 

部 長  ○○○ 
 

 

※如法規末條規定施行日期另定之時，請依下列情形分別撰寫： 

1.修正發布法規，同時發布施行日期者，撰寫如下： 

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十五日施行。 

附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2.修正發布法規後，始發布施行日期者，其修正發布令稿及施行日期令稿分

別撰寫如下： 

（1）修正發布令稿： 

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附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2）施行日期令稿：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十日修正發布之「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定

自九十五年十月十五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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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陳報行政院備查函稿 

內政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 函（稿 4）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業經內政部

會銜交通部、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 11 月 11 日以台內警字

第 1040872808 號、交路字第 10400319901 號、衛部醫字第

1041668124 號令修正發布，謹檢陳發布令（含附件）1 份，

敬請備查。 

說明： 

一、本案業依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規

定踐行預告程序。（或：本案因……（敘述免予預告之事由

），係屬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之急迫情況，免依行政程序

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規定踐行預告程序。

）（註） 

二、本辦法預定辦理英文翻譯。（或：本辦法毋庸辦理英文翻譯

。） 
 

正本：行政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交通部、衛生福利部、內政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 
 

部長 ○○○ 

部長 ○○○ 

部長 ○○○ 
 

註：應報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法規，應於報院核定函內敘明有無踐行預告

程序，發布時毋庸重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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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送立法院查照函稿 

內政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 函（稿 5）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業經內政部會銜交通部、衛生福

利部於 104 年 11 月 11 日以台內警字第 1040872808 號、交

路字第 10400319901 號、衛部醫字第 1041668124 號令修正

發布，茲檢送發布令、修正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請查照。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交通部、衛生福利部、內政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

（均含附件） 
 

部長 ○○○ 

部長 ○○○ 

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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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送有關機關轉知函稿 

內政部 函（稿 6）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 
 

主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業經本部會銜交通部、衛生福利

部於 104 年 11 月 11 日以台內警字第 1040872808 號、交路

字第 10400319901 號、衛部醫字第 1041668124 號令修正發

布，如需修正發布條文，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下載，請查照並轉

知所屬。 
 

正本：有關機關（按實際需要填列）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交通部、衛生福利部、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 
 

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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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發布後復會銜機關函稿 

內政部 函（稿）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業經本部於 104 年 11 月 11 日

會印修正發布，檢附發布令、令稿、修正條文、陳報行政院

備查函稿及送立法院查照函稿各 1 份，復請查照。 
 

正本：交通部、衛生福利部（會銜機關） 

副本：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法制室、業務單位） 

 

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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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質法規命令法制作業範例 
一、實質意義之法規命令（以下簡稱實質法規命令）係指經法律授權應訂為法規命令

之事項，因其規範內容簡單或複雜繁瑣，如以法規形式訂定有所困難，得經法律

授權，以公文程式「公告」或「令」發布，且仍應刊登政府公報，不適用中央法

規標準法所定法規名稱、法條形式之規定。其修正、廢止，亦同。 

二、實質法規命令仍應踐行行政程序法預告之程序，以「公告」或「令」發布後，刊

登公報應即送立法院，並應於「公告」或「令」中敘明生效日期；其修正、廢

止，亦同。 

一、實質法規命令草案預告函令稿範例 

（一）訂定案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草案公告，並附「非
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草案總說明及逐點說明各 1
份（如附件），請刊登行政院公報。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 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公告及附件電子檔） 
副本：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位） 

 

（部戳） 

 

※ 請注意：本範例各稿內反黑字體部分，係提示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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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公告（稿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主  旨：預告訂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內政部（數機關會同訂定者，各該機關名稱）。 
二、訂定依據：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2 第 2 項。 

三、「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

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moi.gov.tw）。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

登公報之次日起60日（註1、2）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內政部警政署 
(二)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 1 段 7 號 

(三)聯絡人：姓氏職稱（例如：王專員） 

(四)電話：02-23219011#○○○○ 
(五)傳真：02-○○○○○○○ 

(六)電子郵件：○○○@npa.gov.tw 

五、本案……(敘述縮短預告期間之理由)（註3），依內政部主
管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辦理預告作業要點第4點第2款

規定，預告期間為○日。（註４） 

 
 

部長 ○○○ 
 

註 1：依行政院公報中心 105 年 1 月 28 日發公報字第 1059700820 號書函

示，辦理有關世界貿易組織(WTO)「技術性貿易障礙（TBT）」與「食

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SPS）」兩協定之法規命令時，草

案預告期間不得少於 60 日。  
註 2：依行政院秘書長 105 年 9 月 5 日院臺規字第 1050175399 號函示說明

一，各機關研擬之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應至少公告周知 60 日，使

各界能事先瞭解，並有充分時間表達意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依

mailto:○○○@n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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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該規定辦理：(一)情況急迫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或法律草案

經主管機關檢視確認與貿易、投資或智慧財產權無關者，得免為公

告周知。(二)情況特殊，有定較短期間之必要者，各機關得另定較

短之期間，並應於草案內容公告時，一併公告其理由。 

註 3：主管單位（機關）預告研擬法規命令草案縮短預告期間者，填列公

告事項五，敘明縮短預告期間之理由。另依國家發展委員會 106 年

4 月 28 日「研商『落實各機關研擬之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應至少公

告周知 60 日』之推動做法」會議紀錄，不得僅以屬執行性、細節

性規定、單純規費收費事項、已廣泛收集各方意見、已邀團體及專

家學者召開會議充分討論、內容無涉民眾權益及其他類似之理由做

為縮短預告期間之理由。 

註 4：範例參考：（預告訂定社會住宅必要附屬設施項目及規模）本案規

範社會住宅必要附屬設施項目及規模，應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需求，視基地可興建戶數、計畫容納人口數及所在地區公共服務需

求，提供附屬設施之執行原則，為推動社會住宅政策之重要事項，

屬情況特殊，有縮短預告期間之必要者，依內政部主管法律及法規

命令草案辦理預告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2 款規定，預告期間為 4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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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案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點修正草案（註）

公告，並附「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點修正草
案（註）總說明及修正草案對照表各 1 份（如附件），請刊登
行政院公報。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 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公告及附件電子檔） 
副本：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位） 

 

（部戳） 

 

註：「第○點修正草案」等字，請依法規修正情形取代填入下列文字： 

1.部分規定修正草案 

2.第○點、第○點、第○點修正草案 

3.第○點、第○點及第○點附表（附件）、第○點附表（附件）修正草案 

4.第○點附表（附件）、第○點附表（附件）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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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公告（稿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主  旨：預告修正「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點規定

（註 1）。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內政部（數機關會同修正者，各該機關名稱）。 
二、修正依據：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2 第 2 項。 

三、「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點修正草案（註 2）

如 附 件 。 本 案 另 載 於 本 部 全 球 資 訊 網 （ 網 址
https://www.moi.gov.tw）。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

登公報之次日起 60 日（註 3、4）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內政部警政署 

(二)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 1 段 7 號 

(三)聯絡人：姓氏職稱（例如：王專員） 
(四)電話：02-23219011#○○○○ 

(五)傳真：02-○○○○○○○ 

(六)電子郵件：○○○@npa.gov.tw 
五、本案……(敘述縮短預告期間之理由)（註5），依內政部主

管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辦理預告作業要點第4點第2款

規定，預告期間為○日。（註6） 
 

部長 ○○○ 
 

註 1：「第○點規定」等字，請依法規修正情形取代填入下列文字： 

（1）部分規定 

（2）第○點、第○點、第○點規定 

（3）第○點、第○點及第○點附表（附件）、第○點附表（附件） 

（4）第○點附表（附件）、第○點附表（附件） 

註 2：「第○點修正草案」等字，請依法規修正情形取代填入下列文字： 

（1）部分規定修正草案 

https://www.moi.gov.tw/
mailto:○○○@n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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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點、第○點、第○點修正草案 

（3）第○點、第○點及第○點附表（附件）、第○點附表（附件）

修正草案 

（4）第○點附表（附件）、第○點附表（附件）修正草案 

註 3：依行政院公報中心 105 年 1 月 28 日發公報字第 1059700820 號書函示，

辦理有關世界貿易組織(WTO)「技術性貿易障礙（TBT）」與「食品安

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SPS）」兩協定之法規命令時，草案預

告期間不得少於 60 日。 

註 4：依行政院秘書長 105 年 9 月 5 日院臺規字第 1050175399 號函示說明

一，各機關研擬之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應至少公告周知 60 日，使各

界能事先瞭解，並有充分時間表達意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依各該

規定辦理：(一)情況急迫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或法律草案經主管

機關檢視確認與貿易、投資或智慧財產權無關者，得免為公告周知。

(二)情況特殊，有定較短期間之必要者，各機關得另定較短之期間，

並應於草案內容公告時，一併公告其理由。 

註 5：主管單位(機關)預告研擬法規命令草案縮短預告期間者，填列公告事

項五，敘明縮短預告期間之理由。另依國家發展委員會 106 年 4 月 28

日「研商『落實各機關研擬之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應至少公告周知 60

日』之推動做法」會議紀錄，不得僅以屬執行性、細節性規定、單純

規費收費事項、已廣泛收集各方意見、已邀團體及專家學者召開會議

充分討論、內容無涉民眾權益及其他類似之理由做為縮短預告期間之

理由。 

註 6：範例參考：（預告訂定社會住宅必要附屬設施項目及規模）本案規範

社會住宅必要附屬設施項目及規模，應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需

求，視基地可興建戶數、計畫容納人口數及所在地區公共服務需求，

提供附屬設施之執行原則，為推動社會住宅政策之重要事項，屬情況

特殊，有縮短預告期間之必要者，依內政部主管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

辦理預告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2 款規定，預告期間為 4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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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止案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廢止公告，並附「非
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原規定及廢止理由(參照第 123

頁)各 1 份（如附件），請刊登行政院公報。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 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公告及附件電子檔） 
副本：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位） 

 

 

（部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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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公告（稿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主  旨：預告廢止「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廢止機關：內政部（數機關會同廢止者，各該機關名稱）。 

二、廢止依據：○○○○○○。 
三、「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原規定及廢止理由如

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moi.gov.tw）。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

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60 日（註 1、2）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內政部警政署 
(二)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 1 段 7 號 

(三)聯絡人：姓氏職稱（例如：王專員） 

(四)電話：02-23219011#○○○○ 
(五)傳真：02-○○○○○○○ 

(六)電子郵件：○○○@npa.gov.tw 

五、本案……（敘述縮短預告期間之理由）（註 3），依內政
部主管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辦理預告作業要點第 4 點

第 2 款規定，預告期間為○日。（註 4） 

 
部長 ○○○ 

 
註 1：依行政院公報中心 105 年 1 月 28 日發公報字第 1059700820 號書函示，

辦理有關世界貿易組織(WTO)「技術性貿易障礙（TBT）」與「食品安

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SPS）」兩協定之法規命令時，草案預

告期間不得少於 60 日。 

註 2：依行政院秘書長 105 年 9 月 5 日院臺規字第 1050175399 號函示說明

一，各機關研擬之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應至少公告周知 60 日，使各

界能事先瞭解，並有充分時間表達意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依各該

規定辦理：(一)情況急迫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或法律草案經主管

https://www/
mailto:○○○@npa.gov.tw


實質法規命令草案預告函令稿範例  90 

90 
 

機關檢視確認與貿易、投資或智慧財產權無關者，得免為公告周知。

(二)情況特殊，有定較短期間之必要者，各機關得另定較短之期間，

並應於草案內容公告時，一併公告其理由。 

註 3：主管單位（機關）預告研擬法規命令草案縮短預告期間者，填列公

告事項五，敘明縮短預告期間之理由。另依國家發展委員會 106 年

4 月 28 日「研商『落實各機關研擬之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應至少公

告周知 60 日』之推動做法」會議紀錄，不得僅以屬執行性、細節性

規定、單純規費收費事項、已廣泛收集各方意見、已邀團體及專家

學者召開會議充分討論、內容無涉民眾權益及其他類似之理由做為

縮短預告期間之理由。 

註 4：範例參考：（預告訂定社會住宅必要附屬設施項目及規模）本案規範

社會住宅必要附屬設施項目及規模，應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需求，

視基地可興建戶數、計畫容納人口數及所在地區公共服務需求，提供

附屬設施之執行原則，為推動社會住宅政策之重要事項，屬情況特殊，

有縮短預告期間之必要者，依內政部主管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辦理預

告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2 款規定，預告期間為 4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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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質法規命令發布函令稿範例 

（一）訂定案 

1.送刊登公報書函稿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業經本部於 104 年 12 月
5 日以台內營字第 1042100168 號令訂定發布，茲檢送發布
令、令稿及規定各 1 份，請查照。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規定電子檔） 
副本：本部法制處（含附件）、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位） 

 

（部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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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布令稿 

內政部 令（稿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訂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自即日生效。 

附「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請勿加句號） 
 

 

部長 ○○○ 

 
※ 非自發布日生效者，視情形分別撰寫如下： 

1.指定生效日期者： 

訂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二

十一日生效。 

附「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2.訂定發布實質法規命令後，始發布生效日期者，其訂定發布令稿及生效日

期令稿分別撰寫如下： 

（1）訂定發布令稿： 

訂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其生效日期另定之。 

附「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2）生效日期令稿： 

本部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五日訂定發布之「非都市土地開發審

議作業規範」，定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 折行書寫範例如下： 

訂定「地政機關配合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集合住宅重建完成後權利變換產

權移轉登記作業注意事項」。 

 附「地政機關配合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集合住宅重建完成後權利變換產

權移轉登記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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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送立法院查照函稿 

內政部 函（稿 3）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業經本部於 104 年 12 月
5 日以台內營字第 1042100168 號令訂定發布，茲檢送發布
令、規定、總說明及逐點說明各 1 份，請查照。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均含附件） 

 

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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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案 

1.送刊登公報書函稿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點規定（註），業經本
部於 104 年 12 月 5 日以台內營字第 1042100168 號令修正發

布，茲檢送發布令、令稿及修正規定各 1 份，請查照。 

修正「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第○點規定（註），名稱並
修正為「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業經本部於 104

年 12 月 5 日以台內營字第 1042100168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

送發布令、令稿及修正規定各 1 份，請查照。 

刪除「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 10 點規定（※該

點須為末點），業經本部於 104 年 12 月 5 日以台內營字第

1042100168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及令稿各 1 份，

請查照。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

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修正規定電子檔） 
副本：本部法制處（含附件）、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位） 

 

（部戳） 

 

註：「第○點規定」等字，請依法規修正情形取代填入下列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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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分規定 

（2）第○點、第○點、第○點規定 

（3）第○點、第○點及第○點附表（附件）、第○點附表（附件） 

（4）第○點附表（附件）、第○點附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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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布令稿 

內政部 令（稿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修正「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三點（註 1），自即日生
效（註 2）。 

附修正「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三點（請勿加句號） 

 
修正「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第三點（註 1），名稱並修正為「非

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自即日生效（註 2）。 

附修正「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三點 
 
刪除「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十點，自即日生效。（※

該點須為末點） 
 
 
 
部長 ○○○ 

 

註 1：於令稿撰寫涉及點次、日期等數字，均應使用中文數字；「第三點」

等字，請依法規修正情形取代填入下列文字： 

（1）部分規定 

（2）第○點、第○點、第○點 

（3）第○點、第○點及第○點附表（附件）、第○點附表（附件） 

（4）第○點附表（附件）、第○點附表（附件） 

註 2：非自發布日生效者，視情形分別撰寫如下： 

（1）指定生效日期者： 

修正「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

十二月五日生效。 

附修正「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2）修正發布實質法規命令後，始發布生效日期者，其修正發布令

稿及生效日期令稿分別撰寫如下： 

（A）修正發布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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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部分規定/第三點、

第四點/部分規定及總編第五點附件一、總編第六點

附件二、附件三，其生效日期另定之。 

附修正「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部分規定/第三

點、第四點/部分規定及總編第五點附件一、總編第六

點附件二、附件三 

（B）生效日期令稿：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五日修正發布之「非都市土地開發審

議作業規範」/部分規定/第三點、第四點規定/部分規定及總編

第五點附件一、總編第六點附件二、附件三，定自一百零五年

一月一日生效。 

※折行書寫範例如下： 

修正「地政機關配合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集合住宅重建完成後權利變換產

權移轉登記作業注意事項」。 

 附修正「地政機關配合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集合住宅重建完成後權利變

換產權移轉登記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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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送立法院查照函稿 

內政部 函（稿 3）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點規定（註），業經本
部於 104 年 12 月 5 日以台內營字第 1042100168 號令修正

發布，茲檢送發布令、修正規定、總說明及規定對照表各

1 份，請查照。 

修正「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第○點規定（註），名稱並

修正為「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業經本部於 104

年 12 月 5 日以台內營字第 1042100168 號令修正發布，茲
檢送發布令、修正規定、總說明及規定對照表各 1 份，請

查照。 

刪除「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 10 點規定（※該
點須為末點），業經本部於 104 年 12 月 5 日以台內營字第

1042100168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總說明及規定

對照表各 1 份，請查照。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辦單位）（均含附件） 

 

部長 ○○○ 
 

註：「第○點規定」等字，請依法規修正情形取代填入下列文字： 

1.部分規定 

2.第○點、第○點、第○點規定 

3.第○點、第○點及第○點附表（附件）、第○點附表（附件） 

4.第○點附表（附件）、第○點附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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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止案 

1.送刊登公報書函稿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業經本部於 104 年 12
月 5 日以台內營字第 1042100168 號令廢止，茲檢送發布令

及令稿各 1 份，請查照。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
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發布令稿電子檔） 
副本：本部法制處（含附件）、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位） 

 

（部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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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布令稿 

內政部 令（稿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廢止「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自即日生效。 
 

部長 ○○○ 

 

 
※ 非自發布日生效者，其令稿視情形撰寫如下： 

1.指定生效日期者： 

廢止「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二

十一日生效。 

2.廢止發布實質法規命令後，始發布生效日期者，其廢止發布令稿及生效

日期令稿分別撰寫如下： 

（1）廢止發布令稿： 

廢止「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其生效日期另定之。 

（2）生效日期令稿：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廢止發布之「非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作業規範」，定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 折行書寫範例如下： 

廢止「地政機關配合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集合住宅重建完成後權利變換產

權移轉登記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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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送立法院查照函稿 

 

內政部 函（稿 3）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業經
本部於 104 年 12 月 5 日以台內營字第 1042100168 號令廢

止，茲檢送發布令及原規定各 1 份，請查照。 

說明：本規範原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訂定，嗣
因……，爰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1 條第○款規定廢止本

規範。（請敘明本案之廢止理由或另附廢止理由書。）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業務單位）（均含附件） 

 

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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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行政規則法制作業範例 

一、行政規則草案格式 

（一）訂定案 
1.總說明格式 
 

○○○○○○（行政規則名稱）草案總說明 
○○○○○○○○○○○○，○○○○○○○○○○○○○○○○○

○○○○○○○○○○○○○，○○○○○○○○○○○○○○○○○○

○。○○○○○○○○○○○○○○○○○○○○○○，爰擬具「○○○

○○○（行政規則名稱）」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草案第○點） 

二、○○○○○○○○○○○○○○○○○○○○○○○○○。（草案第

○點、第○點及第○點） 

三、○○○○○○○○○○○○○○○。（草案第○點至第○點） 

 

總說明撰寫說明 

依行政院訂頒之「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6點規定，行

政規則訂定案之總說明，其序言應說明必須訂定之理由，並逐點簡要列明其

訂定之要點。參照一般體例，為使總說明提綱契領，易讀易懂，其序言宜側

重訂定之背景及必須訂定之理由，以1至2段言簡意賅之文字表達即可；其要

點部分，宜就草案內容（含說明）擇要分點摘述（不須分章節），並附標題

要旨，末以括弧註明點次，寫為「（草案第○點）」，是求一目瞭然，方便對

照。 

 

草擬總說明宜注意： 

一、格式規定： 
（一）版面：採直式橫書方式製作，距離左邊線3公分、右邊線2.5公分

、上邊線2.5公分、下邊線2.5公分。 

（二）字型：標題為標楷體20號字、內文為標楷體14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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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距：均為固定行高23。 

二、標題名稱： 

（一）行政規則名稱應避免與法規名稱相同，即應避免使用中央法規

標準法第2條所定「法、律、條例、通則」4種名稱及同法第3條

所定「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準則」7種名稱

，並得按其性質使用適當之名稱。茲舉出常見之行政規則名稱

臚列如下，以供參考；若依其規範內容以使用其他名稱更為適

當者，得使用其他名稱。 

1.要點：屬於規定一定之原則、要項或無需專任人員及預算之任

務編組者。 

2.須知：屬於規定事務之處理方法、時限或手續者。 

3.注意事項：屬於規定作業上應遵守或注意之事項者。 

4.基準：屬於規定一定程度、條件或規格者。 

5.規定：屬於規定法規之執行事項或另作補充規定者。 

6.程序：屬於規定機關業務處理步驟者。 

7.方案：屬於規定政策性之指示者。 

8.章程：屬於規定分條辦事之規則者。 

9.表：屬於以表列方式規定處理準據者。 

10.其他合於規定性質之名稱。 

（二）行政規則名稱不使用標點符號，並儘量避免使用虛字及連接詞。

名稱僅有單行，請置中；如有跨行，則靠左對齊，不置中。 

三、數字使用： 

依行政院訂頒「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之規定，行政規則

總說明為法制作業公文書，應使用「中文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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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逐點說明格式 

 

○○○○○○（行政規則名稱）草案 
規 定 說 明 

一、為執行（或落實）○○辦法第○條第

○項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或 

一、內政部警政署為○○○○○，特訂定

本要點。 

○○辦法第○條第○項規定：「○○○…

…。」為要點訂定之依據。 

或 

本署因○○○……，爰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利率○○○○○○○。 

  (二)○○○○○○○○○○○○○

○○○○○○○○○。 

  前項第二款所稱○○○○○，○○○

○○○○○○。 

○○○○○。 

 

 

 

 

三、○○○○○○○如下： 

  (一)○○○○○○○○○○○○。 

  (二)○○○○○○○○○。 

  1.○○○○○○○○○○○

○○○○○○○○○。 

  2.○○○○○○○。 

一、○○○○○○○○○○○○。 

二、○○○○○○。 

二十一、○○○○○○○○○○○○○○

○○○○○○○○○。 

 

 

 

逐點說明撰寫說明 

一、格式規定： 

（一）版面：採直式橫書方式製作，距離左邊線3公分、右邊線2.5公分

、上邊線2.5公分、下邊線2.5公分。 

（二）標題：字型為標楷體20號字，名稱應與總說明一致，「總說明」3

字應予刪除，並注意標題末勿加具「逐點說明」等字。 

（三）內文： 

1.各欄位（規定、說明）之距離相等。 

2.字型為標楷體12號字，行距為單行間距。 

3.各點點次冠以一、二、三……等中文數字（數字後面加具頓號）

，換行後距離左邊線空2格開始書寫。 

（稱「第2點第1項第1款」） 

 

（稱「第2點第2項」） 

 

（稱「第2點第1項第2款」） 

 

（稱「第3點第2款」） 

 
（稱「第3點第2款第1目」） 

 （稱「第3點第2款第2目」） 

 

（稱「第1點」） 

 

本表稱「逐點說明」 
 

（換行後距離左邊線空2格開始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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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項次不冠數字，第2項以後之項次，均距離左邊線空2格開始書寫

，換行後對齊該項第1個字開始書寫。 

5.項與項間仍保持單行間距，不另留空行。 

6.款次冠以(一)、(二)、(三)……等半形括弧中文數字，並距離左

邊線空3格開始書寫，換行後對齊該款第1個字開始書寫。 

7.目次冠以1.2.3.……等半形阿拉伯數字，均距離左邊線空5格開

始書寫，換行後對齊該目第1個字開始書寫。 

8.第2頁以後表頭（規定、說明欄位名稱）不重複書寫。 

9.行政規則名稱僅有單行，請置中；如有跨行，則靠左對齊，不置

中。 

二、內文部分： 

（一）第1點通常載明訂定之目的，寫為「為○○○，特訂定本要點」；

如為執行某法規之規定，則寫為「為執行（或落實）○○辦法第

○條第○項之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各點得分為項、款、目，目下不宜再增其他分類，以免結構過於

龐雜，不利辨識及引用。 

（三）說明欄應逐點說明訂定之理由，不可僅照敘規定。 

（四）分款、目時，本文（或稱主文、前文、序文）中宜稱「如下」、「

下列」等。 

（五）各點規定間引稱時宜注意： 

1.原則上避免於點次在前之規定中引述其後之點、項、款、目。 

2.點次在後者，引述在前之點、項、款、目，如前後係緊接或連續

緊接時，稱「前點（項）……」或「前（數）點（項）……」；

如未緊接時，對單點稱「第○點」，對連續2點稱「第○點及第○

點」，對連續3點以上之規定則稱「第○點至第○點」。 

3.引述同要點其他規定時，逕稱「第○點」，不寫為「本要點第○

點」。 

4.引用本點其他各項規定時，不寫「本點第○項」，而逕書「第○

項」。 

5.各點不分項而僅分款者，稱○款時，逕稱「第○點第○款」，不

稱「第○點第1項第○款」；分數項又分款，或分項、款、目者，

則須先引述項次，再依序引述款次、目次。 

6.引述點次時，寫為「第○點規定」，不寫為「第○點之規定」；項

、款、目之引述，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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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詳參「法律統一用語表」及「立法慣用語及標點符號」。 

（六）各點規定內標點符號，參酌立法院認可之「立法慣用語詞及標點

符號」部分規定及一般體例，宜注意下列用法： 

1.有「但書」之規定，「但」字上之標點使用句號「。」；同理，條

文中有「者，亦同。」時，該句上亦宜加句號「。」，如「○○

○……。○○○……者，亦同。」 

2.「及」字為連接詞時，「及」字上之標點刪除。（但規定太長時，

可以寫成「……，及……。」） 

3.「其」字為代名詞時，其上用分號「；」。如「○○○……；其

要點如下」。 

4.項下分款、目者，項、款之末字與各款、目間之標點，究應用冒

號「：」或句號「。」，似宜就該項款本文之語氣是否直接與各

款、目相連接為斷。如「應載明下列事項：」、「○○○……依下

列規定定之：」、「下列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者，不生效

力：」，即可使用冒號；如不相連接或另有例外或其他事項之語

句阻斷，如「下列情形之一者，○○○……。但○○○……，不

在此限。」則用句號。 

5.各點規定中之名詞，以款、目方式分列釋義時，名詞與定義間，

究應使用冒號「：」、逗號「，」或不加具標點符號而留1空格，

體例上均有之，惟以使用冒號「：」較為清楚。 

6.規定中，不宜使用破折號「–」、驚歎號「！」或問號「？」等

。 

7.為使前後文字連貫，文義明確，除為表示特定語詞，非冠以引號

「」，不足以顯示其意旨外，宜儘量避免使用引號，例如：引述

其他法規名稱或簡稱之名詞等，均不宜使用引號；除為表示簡稱

者，如（以下簡稱本法），或表示同義同類、涵義地位相當者，

如直轄市、縣（市）政府等外，亦宜避免使用夾註號、括號。 

8.表示金額或數額之上下限時，寫為「○○以上○○以下」，不寫

為「○○以上，○○以下」。 

（七）行政規則訂定後，以函「分行」之，或以令「發布」之，於不再

適用時，亦分別以函「停止適用」或以令「廢止」，並均於函或

令中敘明其「生效」日期，不於末點明文訂定生效日期。 

（八）行政規則應每年定期整理，適時檢討修正及廢止（停止適用），以

符實際需要，毋須於規定中明文「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

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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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字使用： 

規定欄及說明欄內容如涉及數字，依行政院訂頒之「公文書橫式書

寫數字使用原則」規定，應使用「中文數字」，例示如下： 

（一）序數用「一、二、……十、百、千」，不寫為「壹、貳、……拾、

佰、仟」。 

（二）「零、萬」不寫為「○、万」。 

（三）「第二十三點、第三十四點」不寫為「第廿三點、第卅四點」。 

（四）「第二十五點」不寫為「第二五點」。  

（五）「第一百點」不寫為「第一○○點」。 

（六）「第一百十二點」不寫為「第一百一十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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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案 

1.總說明格式 

 

○○○○（行政規則名稱）修正草案總說明 
○○○○○○○○○○○，○○○○○○○○○○○○○○○○○，

○○○○○○○○○○○○○○，○○○○○○○○○○○○，爰擬具「

○○○○○○（行政規則名稱）」修正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修正規定第○點） 

二、○○○○○○○○○○○○○○○○○○○○○○○○○。（修正規

定第○點、第○點及第○點） 

三、○○○○○○○○○○○○○○○。（修正規定第○點至第○點） 

四、為○○○，爰刪除現行規定第○點。  

 

總說明撰寫說明 

依行政院訂頒之「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7點規定，行

政規則修正案之總說明，其序言應略述沿革，彙整說明必須修正之理由或名

稱之變更，並逐點簡要列明其修正要點。參照一般體例，為使總說明提綱契

領，易讀易懂，其序言宜側重修正之背景及必須修正之理由，以1至2段言簡

意賅之文字表達即可；其要點部分，宜就草案內容（含說明）擇要分點摘述

（不須分章節），並附標題要旨，末以括弧註明點次，寫為「（修正規定第○

點）」，是求一目瞭然，方便對照。 

修正草案總說明宜注意：  

一、行政規則名稱有修正時，應以舊名稱為標題名稱，並視修正點次之多寡

依下列方式書寫： 

（一）修正全文：修正點次達全部點次二分之一者，書明「○○○（行

政規則名稱）修正草案總說明」。 

（二）修正部分規定：修正點次在4點以上，未達全部點次二分之一者，

書明「○○○（行政規則名稱）部分規定修正草案總說明」。 

（三）修正少數規定：修正點次在3點以下者，書明「○○○（行政規則

名稱）第○點修正草案總說明」或「○○○（行政規則名稱）第

○點、第○點、第○點修正草案總說明」。 

二、行政規則有附表或附件而與該點規定同時修正時，不調整規定對照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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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製表處理，惟共用總說明，且應注意： 

（一）修正全文：總說明表頭無需調整。 

（二）修正部分規定：屬擬修正規定之附表或附件者，總說明表頭無需

調整。不屬擬修正規定之附表或附件者，總說明表頭調整為「○

○○（行政規則名稱）部分規定及第○點附表（件）修正草案總

說明」 

（三）修正少數規定：屬擬修正規定之附表或附件者，總說明表頭無需

調整。不屬擬修正規定之附表或附件者，總說明表頭視情形調整

為「○○○（行政規則名稱）第○點、第○點、第○點及第○點

附表（件）修正草案總說明」。 

三、若有整點刪除情形，於要點書明「為○○○，爰刪除現行規定第○點。

」即可，文末無需以括弧註明點次。 

四、其他有關修正案總說明之格式規定、標題名稱及數字使用，均參照訂定

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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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規定對照表格式 

○○○○（行政規則名稱）修正草案規定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

○○○○○○○○ 

○○○○○○○○○○○○

○○○○ 

為○○，名稱爰修正為「○

○○」。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

○○○○○○○○○○

。 

一、○○○○○○○○○○

○○○○○○○。 

為○○，爰修正○○○○○

○○。 

 

二、○○○○○○○： 

(一)○○○○○○。 

(二)○○○○○○○

○○○○。 

  ○○○○○○○○○○

○○○○○○○。 

二、○○○○○○○： 

(一)○○○○○○。 

(二)○○○○○○○

○○○○。 

(三)○○○。 

  ○○○○○○○○○○

○○○○○○○。 

○○○○，爰刪除第一項第

三款。 

三、○○○○○○○○○○

○○○。 
 一、本點新增。 

二、為○○○○○○，爰新

增本點。 

 四、○○○○○○○○○○

○○○○○。 

一、本點刪除。 

二、○○○○○。 

六、○○○○○○○○○○

○○○○○○。 

五、○○○○○○○○○○

○○○○○○。 

點次配合遞移，內容未修正

。 

七、○○○○○○○○○○

○○○○○○○○○○

○○○○○○○○○。 

六、○○○○○○○○○○

○○○○○○。 

一、本點由現行規定第六點

及第十一點規定修正移

列。 

二、○○○○○。 
十一、○○○○○○○○○

○○○○○○。 

九、○○○○○○○○○○

○○○○○○○○。 

八、○○○○○○○○○○

○○○○○○。 

  ○○○○○○○○○○

○○○○○○○。 

(一)○○○○○○。 

(二)○○○○○○○

○○○○○○○

。 

一、本點由現行規定第八點

第一項修正移列。 

二、○○○○○。 

十、○○○○○○○○○○

○○○○○○○○。 

一、本點由現行規定第八點

第二項第一款修正移列

。 

二、○○○○○。 

十一、○○○○○○○○○

○○○○○○○○○。 

一、本點由現行規定第八點

第二項第二款修正移列

。 

二、○○○○○。 

 

 

 

本表稱「規定對照表」 

(於修正處加劃邊線) 

(於刪除處加劃邊線) 

(於說明欄加劃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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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對照表撰寫說明 

一、對照表標題名稱應與總說明一致，並注意將「總說明」修正為「規定對

照表」。 

二、行政規則名稱未修正時，無需加具修正名稱列。 

三、各欄位（修正規定、現行規定、說明欄）之距離相等。 

四、對照表中條文新增、刪除或修正部分，應於修正規定欄或現行規定欄中

新增或刪除之項、款、目部分加劃邊線，以利審議與辨識；加劃邊線原

則如下： 

（一）修正規定與現行規定不同部分，應於修正規定欄劃線。 

（二）現行規定於修正時部分刪除者，應於現行規定欄劃線。 

（三）整點新增或刪除者，請於說明欄劃線；整項、款、目新增或刪除

者，請於修正規定欄或現行規定欄中新增或刪除之項、款、目部

分劃線。 

五、修正草案中，有新增點次（整點新增）時，新增點次下之現行規定欄應

為空白，說明欄註明「本點新增」，並加劃邊線；整點刪除時，現行規

定欄應列出，修正規定欄則留空，於說明欄註明「本點刪除」，並加劃

邊線。 

六、點次內之項、款、目有新增、刪除時，性質上仍屬整點修正，修正規定

欄及現行規定欄，均應全部列出（包含未修正之項、款、目），不宜留

空或僅列修正之部分。 

七、書寫說明欄時，宜以條列式（一、二、三……）分點敘述，先表示點次

安排之關係，如「本點新增」、「本點刪除」或「點次變更」等，次就全

點立法意旨說明，再分項、款、目依序為之。說明立法意旨時，宜明確

宣示政策及依據（包括法令、法理、國內外立法例等依據），對文義不

明或專門用語部分，應特加敘明，其愈詳盡，愈能彰顯立法宗旨，有助

於立法審查，且能避免將來解釋上之爭議。至各點次間有關係者，得一

併表明。 

八、修正草案中，點次順序變更時，修正規定宜依點次順序排列，現行規定

配合修正點次對照臚列；現行規定2點以上合併為修正規定1點時，修

正規定欄與說明欄應合併儲存格；現行規定1點分列為2點以上，現行

規定欄應合併儲存格。並均於說明欄敘明其意，如「本點由現行規定第

○點（合併）移列」或「本點點次變更，移列修正規定第○點」等，不

宜使現行規定順序或內容割裂不整。 

九、數行政規則合併為1行政規則時，不宜稱修正案，宜按訂定案之體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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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對照說明必要時，於說明欄中表示之，或另行製作說明用之對照

表。 

十、分章、節之行政規則修正部分規定時，章、節之次序或名稱未修正時，

逕以各點規定列表修正方式辦理即可，無需將未修正之章、節名稱列

於對照表。 

十一、修正草案中修正點次達二分之一者，則全部規定均須列出，未修正之

點次亦應於修正規定欄及現行規定欄內全文照列，並於說明欄註明「

本點未修正」，不宜省略，以求完整；未達二分之一者，僅列出修正

之點次即可。 

十二、其他有關修正案規定對照表之格式規定、內文部分及數字使用，均參

照訂定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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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布或分行之格式 

 

發布或分行之格式如下： 
 

○○○○○○（行政規則名稱） 
一、○○○○○○○○○○○○○○○○○○○○○○○○○○○○○○

○○○○○○○○○○○○○○○○○○○○○○○○○。 

二、○○○○○○○○○○○○○： 

(一)○○○○○○○○○○○○○○○○○○○○○○○○○○○

○○○○○。 

(二)○○○○○○○○○○○○○○○○○○○○○○○○○○○

○○○○○： 

1.○○○○○○○○○○○○○○○○○○○○○○○○○○

○○○○○。 

2.○○○○○○○○○○○○○○○○○○○○○○○。 

○○○○○○○○○○○○○○○○○○○○○○○○○○○○○○

○○○○○○○○。 

 

 

※  

1.如行政規則名稱有修正時，請繕寫修正後之名稱。 

2.發布或分行時，不得出現「草案」2字！ 

3.修正案標題撰寫方式如下： 

（1）○○○修正規定 

（2）○○○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3）○○○第○點、第○點、第○點修正規定 

（4）○○○第○點附表（附件）、第○點附表（附件）修正規定 

4.修正附表（附件）併同修正該附表所對應規定或其他規定內容修正

附表（附件）（如修正行政規則第 5點規定內容及該點附表，或修正

行政規則第 3 點及第 5 點附表）時，除修正規定之標題依前點第 1

款至第 3 款辦理外，附表（附件）修正規定之標題，請參考第 112

標題：標楷體20號字，

固定行高23。 

內文：標楷體14號字，固定行高23。 

邊界：左3.0公分；右、上、下2.5公分。 

第2項以後項次之第1個

字對齊第1項第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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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及第 113 頁所舉例法規修正發布令之附件（附表修正規定部分）

標題繕寫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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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函分行函稿範例 

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1款係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配、

業務處理之方式、人事管理等一般性規定之行政規則，其訂定、修正或停止

適用，以「函」分行之。稿內如有敘明點次或生效日期者，應使用中文數字

。 

（一）訂定案 

內政部 函（稿）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主旨：訂定「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

照。 

說明：檢送「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1 份。 
 

正本：（按實際需要填列） 

副本：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法制室、業務單位）（均含附件） 

 

部長 ○○○ 
 

※非自發函日生效而另定生效日期者，主旨撰寫方式如下： 

主旨：訂定「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並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五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1 份。 

※ 隨函附送逐點說明者，主旨撰寫方式如下： 

主旨：訂定「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及逐點說明各 1 份。 



以函分行函稿範例–修正案  116 

116 
 

（二）修正案 
內政部 函（稿）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修正「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
照。 

修正「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第五點/第一點、第三
點/第一點、第二點及第五點附表/第三點、第三點之一及附
表一、附表二、附表四/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刪除「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第十點（※該點須為末
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修正「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第一點、第二點及第
五點附表/部分規定，名稱並修正為「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
款辦理要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修正「內政部都市更新推動計畫與關聯性公共工程經費補
助及執行管考要點」第二點、第三點及第五點附件，名稱並
修正為「內政部都市更新委外規劃與關聯性公共工程經費
補助及執行管考要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第五點/第一點、
第三點/第一點、第二點及第五點附表/第三點、第三點之一
及附表一、附表二、附表四/部分規定 1 份。  

 
正本：（按實際需要填列） 

副本：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法制室、業務單位）（均含附件） 

 
部長 ○○○ 
 

 
※ 非自發函日生效而另定生效日期者，主旨撰寫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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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修正「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並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五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1份。 

※ 隨函附送修正規定對照表者，主旨撰寫方式如下： 

主旨：修正「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及其修正規定對照表各 1

份。 

※本範例係以全文修正為例，修正名稱、部分規定、少數規定或附表（附件

）等函稿撰寫方式，請參考法規命令修正案相關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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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停止適用案 

內政部 函（稿）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  
 

主旨：「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自即日停止適用，請查照。 

說明：（略）  
 
正本：（按實際需要填列） 
副本：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法制室、業務單位）（均含附件） 

 

部長 ○○○ 
 

 

※非自發函日生效而另定生效日期者，主旨撰寫方式如下： 

主旨：「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五日停止

適用，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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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令發布函令稿範例 

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規定，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

法令、認定事實、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之行政規則

，其訂定、修正或廢止，應以「令」發布之；令稿中如有敘明點次、生效日

期者，應使用中文數字。 

（一）訂定案 

1.送刊登公報書函稿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業經本部於 95 年 6 月 5

日以台內營字第 0950802679 號令訂定發布，茲檢送發布令

、令稿及規定各 1 份，請查照。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 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規定電子檔） 

副本：本部法制處（含附件）、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位） 
 

（部戳） 
 

 

  



以令發布函令稿範例–訂定案  120 

120 
 

2.發布令稿 

內政部  令（稿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訂定「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 （請勿加句號） 
 

部長 ○○○ 
 

 

※非自發布日生效者，視情形分別撰寫如下： 

1.指定生效日期者： 

訂定「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並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五日

生效。 

附「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 

2.訂定發布行政規則後，始發布生效日期者，其訂定發布令稿及生效日

期令稿分別撰寫如下： 

（1）訂定發布令稿： 

訂定「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其生效日期另定之。 

附「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 

（2）生效日期令稿：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五日訂定發布之「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

要點」，定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生效。 

※折行書寫範例如下： 

訂定「地政機關配合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集合住宅重建完成後權利變換產

權移轉登記作業注意事項」。 

  附「地政機關配合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集合住宅重建完成後權利變換產

權移轉登記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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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案 

1.送刊登公報書函稿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部分規定/第1點、第2點、

第8點/第1點、第2點、第3點及第5點附件3，業經本部於95

年6月5日以台內營字第0950802679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

發布令、令稿及修正規定各1份，請查照。 

修正「建築開發業識別標誌使用作業規定」/部分規定/第1

點、第2點、第8點/第1點、第2點、第3點及第5點附件3，
名稱並修正為「不動產開發業識別標誌使用作業規定」，業

經本部於95年6月5日以台內營字第0950802679號令修正發

布，茲檢送發布令、令稿及修正規定各1份，請查照。 

刪除「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第10點規定（※該點須

為末點），業經本部於95年6月5日以台內營字第0950802679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及令稿各1份，請查照。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修正規定電子檔） 

副本：本部法制處（含附件）、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位） 

 

（部戳） 
 

 
※本範例係以全文修正為例，修正名稱、部分規定、少數規定或附表（附件

）等之書函稿、令稿撰寫方式，請參考法規命令修正案相關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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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布令稿 

內政部  令（稿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修正「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部分規定／第三點、第四
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部分規定／第三點、

第四點 （請勿加句號） 
 

修正「建築開發業識別標誌使用作業規定」/部分規定/第一點、

第二點、第八點/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及第五點附件
三，名稱並修正為「不動產開發業識別標誌使用作業規

定」，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不動產開發業識別標誌使用作業規定」/部分規定/第
一點、第二點、第八點/第一點、第二點、第四點及第五點

附件三 
 

刪除「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第十點，並自即日生效。（※

該點須為末點） 
 

部長 ○○○ 

 
※非自發布日生效者，視情形分別撰寫如下： 

1.指定生效日期者： 

修正「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並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五日生

效。 

附修正「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 

2.修正發布行政規則後，始發布生效日期者，其修正發布令稿及生效日期令

稿分別撰寫如下： 

（1）修正發布令稿： 

修正「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其生效日期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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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修正「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 

（2）生效日期令稿：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五日修正發布之「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

點」，定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生效。 

※折行書寫範例如下：  

修正「地政機關配合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集合住宅重建完成後權利變換產

權移轉登記作業注意事項」。 

附修正「地政機關配合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集合住宅重建完成後權利變

換產權移轉登記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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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止案 

1.送刊登公報書函稿 

內政部 書函（稿 1）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主旨：「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業經本部於 95 年 6 月 5

日以台內營字第 0950802679 號令廢止，茲檢送發布令及令

稿各 1 份，請查照。 

說明：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 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附發布令稿電子檔） 
副本：本部法制處（含附件）、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位） 
 

（部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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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布令稿 

內政部  令（稿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廢止「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部長 ○○○ 
 

 

※ 非自發布日生效者，其令稿視情形撰寫如下： 

1.指定生效日期者： 

廢止「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並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五日生

效。 

2.廢止發布行政規則後，始發布生效日期者，其廢止發布令稿及生效日期令

稿分別撰寫如下： 

（1）廢止發布令稿： 

廢止「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其生效日期另定之。 

（2）生效日期令稿：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五日廢止發布之「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

點」，定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生效。 

※ 折行書寫範例如下： 

廢止「地政機關配合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集合住宅重建完成後權利變換產

權移轉登記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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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勘誤範例 

送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函稿 

內政部 函（稿） 
機關地址： 

聯絡人： 

傳真： 

電話： 

電子信箱：（必填）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第3點、第4點規

定勘誤表1份，請查照更正。 

說明：「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第3點、第4點規定，

業經本部於97年3月18日以台內營字第0970801422號

令修正發布在案。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有關機關 （原發布時其餘各稿之所有正本行文單

位）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警政署（法制室、秘書室、業務單位）（

均含附件）（可視需要加入副本單位） 
 

部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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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誤表範例（附件）： 
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第三點、第四點規

定勘誤表 
更 正 後 文 字 原 列 文 字 

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第三點、第四

點修正規定   

三、資金額度及來源： 

（一）資金總額度：新臺幣二千億元

。 

（二）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中長

期資金運用策劃及推動小組協

調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提撥

專款支應或金融機構以自有資

金支應。 

四、承貸金融機構：由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評選適當之公、民營金融機構

辦理核貸事宜。 

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第三點、第四

點修正規定 

三、資金額度及來源： 

（一）資金總額度：新臺幣二千億元

。 

（二）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中長

期資金運用策劃及推動小組協

調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提發

專款支應或金融機構以自有資

金支應。 

四、由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評選適當

之公、民營金融機構辦理核貸事宜。 

※註：更正之部分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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